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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及《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

划（2011～2018 年）》，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以下简称“本工程”）为贯

通佛山市南北的主干线。本工程南起顺德港站（原顺德客运港站），北至佛科院

仙溪校区站（原科技学院站），途经大良、伦教、北滘、佛山新城、文华路、季

华路、南海大道、文昌路、佛山火车站、佛山西站、狮山大学城，是联系中心城

区与大良容桂组团、北滘陈村组团、狮山组团的南北向骨干线。 

本工程线路全长约 69.5km，共设置 38 座车站，其中地下站 35 座，高架站 3

座；设置 1 段 2 场，分别是狮山车辆段、北滘停车场、逢沙停车场；设置 4 座主

变电所，分别是博爱主变电所（原狮山主变电所）、文昌主变电所（原火车站主

变电所）、夏园主变电所（原大良主变电所）、岳步主变电所（原水口主变电所）；

运行控制中心（OCC）设于湾华控制中心。地铁列车为 6 辆编组 B 型车（4 动 2

拖），采用永磁牵引系统，最高设计速度为 100km/h。 

本工程由车站区、区间区、车辆段及停车场区、输变电及控制中心区、施工

生产生活区组成，工程于 2016 年 11 月开工，2024 年 2 月完工，总工期 88 个月。

工程建设实际扰动土地总面积 117.42hm2，其中永久占地 68.84hm2，临时占地

48.58hm2。工程土石方挖方 769.36 万 m3，填方 109.80 万 m3，无借方，弃方 659.56

万 m3，弃方由各标段土建施工项目部合法委托给专业第三方承运建筑废弃物公

司外运进行综合利用或由其他项目接收利用，未设置弃土场、取土场。工程建设

期间没有产生严重的水土流失危害，水土保持各项指标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

的目标值：扰动土地整治率 99.74%、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30%、土壤流失控制

比 1.0、拦渣率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 99.25%、林草覆盖率 33.83%。 

2012 年 9 月 3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

建设规划》(2011～2018 年）(发改基础〔2012〕2801 号)，正式批复了佛山市城

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项目建议书。2015 年 9 月 18 日，广东省发改委印发《关

于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粤发改交通函〔2015〕

4101 号)，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批复。2015 年 10 月 22 日，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印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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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设计的批复》（粤建市函〔2015〕2264 号），批准了本工程初步设计。 

2013 年 9 月，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与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联

合编制完成了《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2013 年 12 月，水利部以《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

（水保函〔2013〕438 号）对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保方案进行批复。

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69.77 hm²（永久占地 121.33 hm²，临时占

地 348.44hm²，直接影响区 27.40hm²），其中车站区 44.69 hm²，区间区 38.40 hm²，

车辆段及停车场 61.59 hm²，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 4.21 hm²，施工生产生活区

56.08 hm²，施工道路区 14.46 hm²，临时堆土场区 15.84 hm²，弃渣场区 234.5 hm²。 

2018 年 8 月受建设单位委托，内蒙古大地环保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承担本工

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工作期间监测单位完成了 2018 年至 2024 年期间的监测

任务，并于 2024 年 4 月提交了《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

总结报告》。 

2018 年 8 月，建设单位委托广州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本工程的施工

监理工作，水土保持监理作为施工监理的工作内容之一，纳入主体工程监理中一

并开展。监理单位于 2024 年 4 月提交了《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

保持监理总结报告》。 

建设单位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结合项目建设情况和水土流失特

点，组织监理、施工、设计等相关单位对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自查初验，

监理单位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在项目划分的基

础上对工程质量做了全面评定。经施工单位自评、监理单位抽检、建设单位核定，

本工程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共分为 6 个单位工程、30 个分部工程、1222 个单元

工程，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

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及《广东省水利厅关于我厅审批及管理的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有关事项的公告》，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3 月，

委托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为“我院”）承担本工程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技术咨询工作。验收过程中，我院通过资料查阅、走访和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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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法对项目法人法定义务履行情况、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情况、防治效果情

况和组织管理情况等进行评价，结合工程设计、招投标、水土保持管理、水土保

持监理、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财务结算等档案资料核查了本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落实情况。在此基础上，经过现场评估，编制完成了《佛山

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验收主要结论见《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特性表》。 

我院在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过程中，得到了广东省水利厅等各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单

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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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特性表 

验收工程名称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

号线工程 
验收工程地点 广东省佛山市 

验收工程性质 新建工程 验收工程规模 线路全长约 69.5km 

所在流域 珠江流域 
所属国家级、省级水

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未涉及 

水土保持方案 

批复部门、时间和文号 
2013 年 5 月，水利部，水保函〔2013〕438 号 

工期 2016 年 11 月开工，2024 年 2 月完工，总工期 88 个月 

防治责任范围（hm2） 
方案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 469.8 

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117.42 

方案 

拟定 

的水 

土流 

失防 

治目 

标值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实际 

完成 

的水 

土流 

失防 

治目 

标值 

扰动土地整治率 99.74%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30%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2 

拦渣率 95% 拦渣率 100.00%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25% 

林草覆盖率 27% 林草覆盖率 33.83% 

主要

工程

量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19.32hm2、表土回填 5.79 万 m3、排水管道工程 18000.83m、截水沟 4181m、

六棱空心砖护坡 2923 m2、透水砖铺装 7894 m2、排水箱涵 642m、排水槽 8922m、砖

砌沉沙池 102 座、雨水调蓄水池 1 座。 

植物措施 

全面整地 39.72 hm2、铺植草皮 29.68 hm2、种植园林灌木 18027 株、播撒草籽 8.25 hm2、

种植灌木 1911 株、铺种草皮护坡 17.84 hm2、种植园林乔木 1102 株、种植绿篱 1489 

m2。 

临时措施 

排水沟土方开挖 34209 m3、砖砌排水沟 12661m、排水沟水泥砂浆抹面 44020 m2、沉

砂池土方开挖 3972 m3、沉沙池砖衬砌 1624 m3、集水井土方开挖 622 m3、集水井泥浆

抹面 44926 m2、砖砌集水井 242 座、泥浆池土方开挖 1733 m3、泥浆池砖衬砌 693 m3、

编织土袋拦挡（拆除）6980m3、塑料彩条布苫盖 4230 m2。 

工程质量评定 

评定项目 总体质量评定 外观质量评定 

工程措施 合格 合格 

植物措施 合格 合格 

投资（万元） 
水土保持方案投资 5996.80 

实际完成投资 3771.25 

工程总体评价 
本项目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相关内容和对建设项目所要求的水土流失的防治任务，

完成的各项工程安全可靠、质量总体合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单位 

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

计研究院 

主要施工单位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交第

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隧道工程局

有限公司、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中铁

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中铁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城轨公司、中国铁建港航局

集团有限公司三公司、中铁六局集团有限

公司广州公司、广东省源天工程公司、广

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华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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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中

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中铁十九局

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

司、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内蒙古大地环保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广州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

利科学研究院 
建设单位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发展 

有限公司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3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为贯通佛山市南北的

主干线。本工程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途经大良、伦教、北滘、佛山新城、文华路、

季华路、南海大道、文昌路、佛山火车站、佛山西站、狮山，是联系中心城区与

大良容桂组团、北滘陈村组团、狮山组团的骨干线，线路平面示意图见图 1-1。

线路共经过顺德区、禅城区、南海区三个行政区域。工程地理位置见附图 1。 

1.1.2 主要技术指标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为新建建设类项目，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本

工程线路全长约 69.5km，其中高架段约 6.45km，过渡段长约 0.95km，地下段

62.1km；共设 38 座车站（其中高架站 3 座、地下站 35 座）；平均站间距 1.88km，

最大站间距 3.44km，为伦教至三洪奇区间；最小站间距 0.69km，为火车站至佛

山站区间。本工程南起顺德港站（原顺德客运港站），北至佛科院仙溪校区站（原

科技学院站），本工程系统制式采用 6 辆 B 型车编组，最高设计速度为 100km/h，

初期采用一个行车交路，近、远期采用大小交路套跑的运营组织方案，初近、远

期高峰小时列车开行对数分别为 13、21、27 对/h，系统最大设计能力 30 对/h，

牵引供电制式采用 DC1500V 架空接触网。全线设置一段两场，分别是狮山车辆

段、北滘停车场、逢沙停车场；设置 4 座主变电所，分别是博爱主变电所（原狮

山主变电所）、文昌主变电所（原火车站主变电所）、夏园主变电所（原大良主

变电所）、岳步主变电所（原水口主变电所）；设置湾华控制中心。 

本工程建设实际扰动土地总面积 117.42hm2，其中永久占地 68.84hm2，临时

占地 48.58hm2。工程土石方挖方 769.36 万 m3，填方 109.80 万 m3，无借方，弃

方 659.56 万 m3，弃方由各标段土建施工项目部合法委托给专业第三方承运建筑

废弃物公司（广东顺控新城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福建典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联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湖南圭塘建设有限公司、河南新长城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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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区金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武胜县粮贸建筑公司、东莞市禹轩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广东金钧宝建设有限公司、佛山市逸佳上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广东

侨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映千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东飞瑞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佛山市英龙建材运输有限公司、广州安莱运输有限公司、佛山市盛夏运

输有限公司、佛山市称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金讯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丰鼎胜物流有限公司、广东电白四建工程有限公司、广东飞瑞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广东引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合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华

辉建设有限公司、固始通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广东中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

州市军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中垚建设有限公司、河南三丰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万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外运进行综合利用或由其他项目（民旺翰星科学城

项目、星星广场项目五期、广东瀚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智能环保涂饰

生产线装备制造基地）接收利用，未设置弃土场、取土场。本工程于 2016 年 11

月开工，2024 年 2 月完工，总工期 88 个月。项目组成及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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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工程线路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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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工程主要特性表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 

2 建设地点 佛山市顺德区、禅城区、南海区 所在流域 珠江流域 

3 工程分类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工程性质 新建工程 

4 建设单位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发展有限公司 

5 设计标准 最高运行速度 100km/h，设计客流量 136.98 万人次/日 

6 总投资 446.03 亿元 土建投资 172.38 亿元 

7 建设期 2016 年 11 月开工，2024 年 2 月完工，总工期 88 个月 

工

程

组

成 

工程名称 规模 工程内容 施工方法 

车站 
地下站 

33 座 

顺德客运港、顺德学院站、逢沙、创意园、

驹荣北站、东乐路、大良、新松、顺德医院、

荔村、北滘新城、高村、北滘、美旗、水口、

大墩、东平、深村、电视塔站、镇安站、桂

城站、南海广场、中山公园站、火车站、桂

丹路、佛山机场、罗村、佛山西站、兴业路

站、太平站、狮山站、大学城 

明挖法 

2 座 湾华、叠滘 明盖挖 

高架站 3 座 伦教、三洪奇、科技学院站 高架 

区间 

56171.6m 

顺德客运港顺德学院站、顺德学院~逢沙区

间、逢沙~创意园区间、创意园~驹荣北路区

间、驹荣北路~东乐路区间、东乐路~大良区

间、大良~新松区间、新松~顺德医院区间、

顺德医院~荔村区间、北滘新城~高村区间、

高村~北滘区间、北滘~美旗区间、美旗~水

口站区间、水口~大墩区间、大墩~东平区

间、东平~湾华区间、湾华~深村区间、深村

~电视塔区间、电视塔~镇安区间、镇安~桂

城区间、桂城~南海广场区间、南海广场～

叠滘区间、叠滘～中山公园区间、中山公

园～火车站区间、火车站~桂丹路区间、桂

丹路~佛山机场区间、佛山机场~罗村区间、

罗村~佛山西区间、佛山西~兴业路区间、兴

业路~太平区间、太平~狮山区间、狮山-大

学城盾构区间 

盾构 

5519.7m 

荔村~伦教明挖区间、三洪奇~北滘新城明

挖区间、狮山~大学城明挖区间、大学城站～

科技学院明挖区间 

明挖 

8335.9m 

荔村~伦教高架区间、伦教~三洪奇高架区

间、三洪奇~北滘新城高架区间、 

大学城站～科技学院高架区间 

高架 

车辆段及

停车场 
46.94hm2 

本工程设置 1 段 2 场，分别为狮山东车辆

段、北滘停车场和逢沙停车场 
地面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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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变电所

及控制中

心区
 

1.10hm2 

设控制中心一处，为湾华控制中心；设置 4

座主变电所，分别是博爱主变电所（原狮山

主变电所）、文昌主变电所（原火车站主变

电所）、夏园主变电所（原大良主变电所）、

岳步主变电所（原水口主变电所）。 

地面施工 

二、项目占地情况 

项目组成 
占地面积(hm2) 

合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车站区 42.81 13.45 29.36 

区间区 18.46 7.35 11.11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46.94 46.94 0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
 1.10 1.10 0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1 0 8.11 

施工道路区 0 0 0 

临时堆土场区 0 0 0 

弃渣场区 0 0 0 

合计 117.42 68.84 48.58 

三、工程土石方（万 m3） 

项目 挖方 填方 弃方 

车站区 396.24 61.08 335.16 

区间区 324.19 30.09 294.10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48.34 18.48 29.86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 0.59 0.15 0.44 

施工生产生活区 0.42 0.42 0 

合计 769.78 110.22 659.56 

 

1.1.3 项目投资 

本工程总投资 446.03 亿元，其中土建投资工程 172.38 亿元，总投资中 40%

由佛山市政府统筹安排，其余 60%的建设资金通过银行贷款筹集。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本工程线路起于顺港北路南侧，并在南国东路与顺港北路交叉口西北侧设置

顺德客运港站，出站后线路沿南国东路西侧往北行进，区间下穿五沙大桥后线路

转入南国东路继续往北行进，在途经广珠西线高速东侧的空地后，线路转向西，

下穿广珠西线高速和广珠城际到达顺德学院站,出站后线路沿规划龙盘东路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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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地下敷设，之后转向规划环湖路，在逢沙村西侧设逢沙站；之后继续沿规划

环湖路向北行进，下穿南国东路后在顺德一中北侧碧桂公路西侧地块内设创意园

站，与十三号线换乘；出站后线路转入东乐路向西行进，在驹荣北路口设驹荣北

路站；在东乐路与环市东路交叉口设东乐路站，与十一号线换乘，之后线路沿东

乐路往西行进，在清晖路与凤山东路交叉口设大良站；之后线路继续北行，沿锦

岩公园西侧、规划甲子路行进，在环市北路与甲子路交叉口北侧设新松站,与九号

线换乘；之后线路继续向北过桂畔海，在龙洲公路路口设顺德医院站；出站后线

路下穿羊大河，折向西沿羊大路行进，在荔奇路口设荔村站；之后线路再两次下

穿羊大河后向西北转入 105 国道，并由地下转为高架敷设，在振兴东路口北侧设

伦教站，与十三号线换乘；出站后线路继续沿 105 国道北行，从三洪奇大桥东侧

过顺德水道，在广教工业大道路南侧设三洪奇站，与十四号线换乘；出站后继续

沿 105 国道向北，至林西桥前由高架转为地下敷设，后转向西北进入林上路，在

城德路口北侧设北滘新城站，与规划广州七号线换乘；在高村工业区六路附近设

高村站；在高村工业园区北侧转向西并设北滘站，与规划的广佛环线北滘站接驳；

之后线路过佛山一环后在林上路南侧设美旗站；出站后线路沿规划银桂路向西行

进，在规划百合道路口设水口站，与十四号线换乘；之后线路转向北沿文华路行

进，在荷岳路口设大墩站；在裕和路口设东平站，与在建六号线（现为广佛线南

延段）换乘；出站后沿文华路继续北行，下穿东平水道，在魁奇二路口设湾华站，

与规划二号线换乘；出站后继续北行，在绿景三路口设深村站；之后线路折向东

沿季华路行进，在荷园路路口设电视塔站，与规划四号线换乘；出站后折向北沿

南海大道行进，在同济路口设镇安站；至南桂路口设桂城站，与已运营的广佛线

（即一号线）换乘；之后线路继续沿南海大道向北行进，于海辉路口设南海广场

站；出站后线路北行至海三路折向西，在叠滘大道路口设叠滘站；之后线路经过

文昌路南侧，在河滨路西侧、中山公园门口设中山公园站，与规划七号线换乘；

出站后线路继续沿文昌路南侧敷设，避让开文昌立交桥桩，至佛山火车站北侧设

火车站，与规划五号线换乘；出站后线路继续往西行进，下穿佛山大道后，在佛

山大道西侧设置佛山站；出站后线路往西北行进，下穿佛开高速公路后在桂丹路

与联和大道交叉口东侧设桂丹路站；出站后线路转入机场路向西行进，在佛山机

场南侧设佛山机场站；之后线路沿机场西延线向西行进，在北湖一路口设罗村站，

与规划十四号线换乘，出站后线路转向西北，在规划的佛山西站站台下方（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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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设佛山西站，与规划四、十号线换乘；线路出站后折向西北沿兴业路行进，

并设置兴业路站；之后线路折向北进入狮山工业大道，在狮山大道与规划路交叉

口设太平站；在博爱路口设狮山站，与规划八号线换乘；出狮山站后，线路继续

往北行进，下穿广云路后线路沿信息大道敷设，在信息大道与鸿基路交叉口线路

转向东北行进，线路下穿上迳水库后，在上迳水库西侧、金虹路下方设置大学城

站；出站后线路沿金虹路敷设，在金虹路与科教路交叉口东侧设置出洞口，出洞

后继续往东北行进，上跨仙溪水库西路后，在金虹路路中、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北

侧设置科技学院站。 

（1）车站工程：共设置 38 座车站，其中高架站 3 座、地下站 35 座，换乘

站 14 座，平均站间距 1.88km，最大站间距 3.44km，为伦教至三洪奇区间；最小

站间距 0.69km，为火车站至佛山站区间。车站区占地面积共 42.81hm2。根据不

同地层和施工条件，采取明挖、明盖挖、盖挖、明暗挖和高架的施工方法。 

（2）行车区间工程：区间段线路总长 69.5km，其中 62.1km 采取地下敷设

方式，6.45km 采取高架敷设方式，过渡段 0.95km。线路主要沿着既有道路和规

划道路行进，局部穿越地块。 

（3）车辆段及停车场：本工程设置 1 段 2 场，分别为狮山东车辆段、北滘

停车场和逢沙停车场，共占地 46.94hm2。 

（4）主变电所工程：本项目设控制中心一处，为湾华控制中心，设置 4 座

主变电所，分别是博爱主变电所（原狮山主变电所）、文昌主变电所（原火车站

主变电所）、夏园主变电所（原大良主变电所）、岳步主变电所（原水口主变电

所），共占地 1.10hm2。项目组成及基本情况见表 1-1。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1）标段划分 

本工程共划分 6 个标段，主体工程于 2016 年 11 月开工，2024 年 2 月完工，

总工期 88 个月。本工程参建各方信息见表 1.1-2，标段划分及各施工单位承建情

况见表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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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工程参建单位一览表 

工程建设单位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设计单位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施工单位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城轨公司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三公司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华隧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及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广州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内蒙古大地环保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验收技术支撑单位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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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工程标段划分表 

标段 承包单位 工区 实施单位 建设内容 

3201 

广东华隧建

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 
广东华隧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湾华~东平区间 

东平~大墩区间 

大墩站 

3202 

中国交通建

设集团有限

公司 

3202-1 
中交第二公路工

程局有限公司 

顺德学院站 

顺德学院~起点 

逢沙停车场出入场线 

逢沙停车场 

3202-2 
中交隧道工程局

有限公司 

驹荣北路站 

驹荣北路~创意园区间 

创意园站 

创意园~逢沙区间 

逢沙站 

逢沙~顺德学院区间 

3202-3 
中交路桥建设有

限公司 

大良站 

大良~东乐路区间 

东乐路站 

东乐路~驹荣北路区间 

3203 

中国铁路工

程集团有限

公司 

3203-1 

中铁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 

荔村站 

新松站 

3203-2 
中铁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城轨公司 

伦教~荔村区间（盾构） 

荔村~顺德医院区间 

顺德医院站 

顺德医院~新松区间 

新松~大良区间 

3203-3 

中国铁建港航局

集团有限公司三

公司 

北滘新城~三洪奇区间（明挖+高架） 

三洪奇站 

三洪奇~伦教区间 

三洪奇大桥 

伦教站 

伦教~荔村区间（明挖+高架） 

3203-4 
中铁六局集团有

限公司广州公司 

高村站 

北滘~高村区间（明挖） 

3203-5 
中铁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建安公司 
北滘停车场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31672162547531&rq=es&pd=ee&from=ps&query=%E5%B9%BF%E4%B8%9C%E5%8D%8E%E9%9A%A7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31672162547531&rq=es&pd=ee&from=ps&query=%E5%B9%BF%E4%B8%9C%E5%8D%8E%E9%9A%A7
http://www.baidu.com/link?url=athKnWRVr7PibIvy_rJ9I6AlG1lfsT-64YcvkfkjTLtADavn4YYPPWwbUEgi9kGZ
http://www.baidu.com/link?url=athKnWRVr7PibIvy_rJ9I6AlG1lfsT-64YcvkfkjTLtADavn4YYPPWwbUEgi9k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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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 承包单位 工区 实施单位 建设内容 

3204 

广东省建筑

工程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3204-1 
广东省源天工程

公司 

镇安站 

电视塔站 

3204-2 
广东省基础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深村站 

水口站 

北滘站 

3204-3 
广东华隧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 

美旗站 

镇安~电视塔区间 

电视塔~深村区间 

深村~湾华区间 

大墩~水口站区间 

水口~美旗区间 

美旗~北滘区间 

北滘~高村区间（盾构） 

北滘停车场出入场线 

3205 
中国建筑集

团有限公司 

3205-1 
中建交通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桂城站 

桂城站联络线 

桂城～镇安区间 

3205-2 
中国建筑第四工

程局有限公司 

火车站 

火车站～中山公园区间 

中山公园站 

中山公园站～叠滘区间 

叠滘站 

叠滘～南海广场区间 

明挖区间 

南海广场站 

南海广场～桂城区间 

3205-3 
中国建筑第三工

程局有限公司 

罗村站 

罗村～佛山机场区间 

佛山机场站 

佛山机场～桂丹路区间 

桂丹路站 

桂丹路～火车站区间 

3206 

中国铁道建

筑集团有限

公司 

3206-1 
中铁十九局集团

有限公司 

太平站 

太平～兴业路区间 

兴业路站 

http://www.baidu.com/link?url=-iNZUy9KWeqebJMLeC6wtHhKZ3LUKzsLC14_6VWD_uG
http://www.baidu.com/link?url=-iNZUy9KWeqebJMLeC6wtHhKZ3LUKzsLC14_6VWD_uG
http://www.baidu.com/link?url=-iNZUy9KWeqebJMLeC6wtHhKZ3LUKzsLC14_6VWD_uG
https://www.baidu.com/link?url=FMSdb8ZWvPjh8R8UPgryjfwHl3dvxgLbJLQKxcmxO0CJvBXCugEAvDGvMvcws9o8&wd=&eqid=b00f99d2014ae834000000066604d776
https://www.baidu.com/link?url=FMSdb8ZWvPjh8R8UPgryjfwHl3dvxgLbJLQKxcmxO0CJvBXCugEAvDGvMvcws9o8&wd=&eqid=b00f99d2014ae834000000066604d776
http://www.baidu.com/link?url=EWbtUIr4Vi-OpbkQ6g9yNlwDP2wyvr6jXBRUmYKccgUMVrp8uN8V12ks7XeHxUGv
http://www.baidu.com/link?url=EWbtUIr4Vi-OpbkQ6g9yNlwDP2wyvr6jXBRUmYKccgUMVrp8uN8V12ks7XeHxUGv
http://www.baidu.com/link?url=EWbtUIr4Vi-OpbkQ6g9yNlwDP2wyvr6jXBRUmYKccgUMVrp8uN8V12ks7XeHxUGv
http://www.baidu.com/link?url=EWbtUIr4Vi-OpbkQ6g9yNlwDP2wyvr6jXBRUmYKccgUMVrp8uN8V12ks7XeHxU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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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 承包单位 工区 实施单位 建设内容 

兴业路～佛山西站区间 

明挖区间（单层存车线） 

佛山西站～罗村区间 

3206-2 
中铁十四局集团

有限公司 

狮山车辆段出入段线 

狮山站 

狮山至大学城明挖区间 

狮山～太平区间 

狮山车辆段 

3206-3 
中铁十一局集团

有限公司 

科技学院站 

科技学院站～大学城区间 

大学城站 

大学城站～狮山区间 

 

（2）施工道路 

本工程位于佛山市区，工程建设过程中，施工道路全部利用沿线既有的 105

国道、博爱公路、三乐公路等干线交通，以及其它市政、乡村道路，未新建施工

道路。 

（3）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临建场地是在施工围挡范围内用于布设材料堆放场地、机械搅拌场地以

及项目部、施工人员的临时住房的面积。本工程施工生产生活区按标段分别布置，

多数标段采取租用附近民房方式解决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办公和住宿需求，施工期

间材料堆放及加工场地在用地红线范围内灵活布置；少数标段新建施工生产生活

区，新建施工生产生活区总面积为8.11hm²，其中永久占地0hm²，临时占地8.11hm²。

施工场地布设情况详见表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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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  施工场地布设情况表 

标段 站点/区间 场地名称 坐标位置 使用方式 占地面积 

3201 

湾华~东平区间 
3201 项目经

理部 

113°18′53.764″ 

22°49′24.941″ 
新建 0.33 公顷 东平~大墩区间 

顺德学院站 

3202-1 

顺德学院~起点 
3202-1 项目

经理部 

113°18′8.674″ 

22°49′52.336″ 
新建 0.64 公顷 逢沙停车场出入场线 

逢沙停车场 

驹荣北路站 

3202-2 项目

经理部 

113°17′21.951″ 

22°50′5.489″ 
占用 \ 

3202-2 

驹荣北路~创意园区间 

创意园站 

创意园~逢沙区间 

逢沙站 

逢沙~顺德学院区间 

大良站 

3202-3 

大良~东乐路区间 

3202-3 项目

经理部 

113°16′25.875″ 

22°52′23.961″ 
新建 0.88 公顷 

东乐路站 

东乐路~驹荣北路区间 

伦教~荔村区间 

3202-4 机电标 
3202-4 项目

经理部 

113°18′8.388″ 

22°49′40.372″ 
租用 \ 

3203-1 

荔村~顺德医院区间 

3203-1 项目

经理部 

113°14′18.729″ 

22°52′37.884″ 
新建 0.57 公顷 

顺德医院站 

顺德医院~新松区间 

新松~大良区间 

荔村站 

3203-2 

新松站 
3203-2 项目

经理部 

113°12′51.399″ 

22°52′32.856″ 
租用 \ 北滘新城~三洪奇区间 

（明挖+高架） 

3203-3 

三洪站 

3203-3 项目

经理部 

113°13′55.794″ 

22°54′40.881″ 
占用 \ 

三洪奇~伦教区间 

三洪奇大桥 

伦教站 

伦教~荔村区间（明挖

+高架） 

高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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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 站点/区间 场地名称 坐标位置 使用方式 占地面积 

3203-4 

北滘~高村区间（明

挖） 
3203-4 项目

经理部 

113°12′55.215″ 

22°55′22.349″ 
租用 \ 

北滘停车场 

3203-5 美旗站 
3203-5 项目

经理部 

113°10′6.124″ 

22°56′57.208″ 
新建 0.26 公顷 

3203-6 机电标 
3203-6 项目

经理部 

113°13′24.725″ 

22°52′33.964″ 
租用 \ 

3204-1 

镇安~电视塔区间 

3204-1 项目

经理部 

113°8′7.55″ 

22°56′46.501″ 
新建 0.67 公顷 

电视塔~深村区间 

深村~湾华区间 

大墩~水口站区间 

水口~美旗区间 

美旗~北滘区间 

北滘~高村区间（盾

构） 

北滘停车场出入场线 

北滘站 

3204-2 深村站 
3204-2 项目

经理部 

113°7′28.579″ 

23°0′17.236″ 
占用 \ 

3204-3 
镇安站 3204-3 项目

经理部 

113°8′20.154″ 

23°1′0.871″ 
占用 \ 

电视塔站 

3204-4 机电标 
3204-4 项目

经理部 

113°8′21.59″ 

22°56′41.366″ 
新建 0.87 公顷 

3205-1 

桂城站 

3205-1 项目

经理部 

113°8′10.19″ 

23°2′10.729″ 
新建 0.19 公顷 

桂城站联络线 

桂城～镇安区间 

南海广场～桂城区间 

3205-2 

火车站 

3205-2 项目

经理部 

113°5′19.539″ 

23°3′18.608″ 
租用 \ 

火车站～中山公园区

间 

中山公园站 

中山公园站～叠滘区

间 

叠滘站 

叠滘～南海广场区间 

南海广场站 

3205-3 罗村站 租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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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 站点/区间 场地名称 坐标位置 使用方式 占地面积 

罗村～佛山机场区间 

3205-3 项目

经理部 

113°4′54.933″ 

23°3′39.237″ 

佛山机场站 

佛山机场～桂丹路区

间 

桂丹路站 

桂丹路站～火车站区

间 

3205-4 机电标 
3205-4 项目

经理部 

113°7′29.652″ 

23°2′52.679″ 
新建 0.41 公顷 

3206-1 

太平站 

3206-1 项目

经理部 

113°1′48.734″ 

25°5′16.815″ 
新建 1.57 公顷 

太平~兴业路区间 

兴业路站 

兴业路~佛山西站区间 

佛山西路站暗挖区间 

佛山西站~罗村区间 

3206-2 

狮山车辆段出入 

3206-2 项目

经理部 

113°1′2.464″ 

23°6′36.361″ 
租用 \ 

狮山站 

狮山至大学城明挖区

间 

狮山~太平区间 

狮山车辆段出入 

3206-3 

科技学院站~大学城区

间 

3206-3 项目

经理部 

113°0′35.392″ 

23°7′46.917″ 
租用 \ 大学城站 

科技学院站 

大学城站~狮山区间 

3206-4 机电标 
3206-4 项目

经理部 

113°1′30.837″ 

23°5′12.786″ 
租用 \ 

3221 轨道标 
3221 项目经

理部 

113°18′39.542″ 

22°49′29.458″ 
新建 1.33 公顷 

3222 轨道标 
3222 项目经

理部 

113°7′25.953″ 

22°57′31.602″ 
新建 0.38 公顷 

3223 轨道标 
3223 项目经

理部 

113°4′58.113″ 

23°3′45.676″ 
租用 \ 

合计 8.11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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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 标项目经理部（已复垦） 

 

3202-1 标项目经理部（已拆除、复绿） 

 

3202-1 标项目经理部（已拆除、复绿）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18 

 

3202-2 标项目经理部（已归还，宏昊广场） 

 

3202-3 标项目经理部（已复绿） 

 

3202-4 标项目经理部（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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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3-1 标项目经理部（已复垦） 

 

3203-2 标项目经理部（租用） 

 

3203-3 标项目经理部（已归还，集成科创园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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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3-4 标项目经理部（租用） 

 

3203-5 标项目经理部（已拆除） 

 

3203-6 标项目经理部（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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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4-1 标项目经理部（退场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3204-2 标项目经理部（已归还，亚洲艺术公园） 

 

3204-3 标项目经理部（已归还，南海大道中）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22 

 

3204-4 标项目经理部（已拆除、复垦） 

 

3205-1 标项目经理部（目前已拆除） 

 

3205-2 标项目经理部（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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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5-3 标项目经理部（租用） 

 

3205-4 标项目经理部（已办理移交手续） 

 

3206-1 标项目经理部（已拆除、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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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6-2 标项目经理部（租用） 

 

3206-3 标项目经理部（租用） 

 

3206-4 标项目经理部（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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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 标项目经理部（已移交） 

 

3222 标项目经理部（已办理复垦手续） 

 

3223 标项目经理部（租用） 

 

图 1.1-2  施工生产生活区现状照片 

 

（4）临时堆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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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位于佛山市中心城区，用地紧张，交通复杂。根据《佛山市建设工程

文明施工管理规定》，车站、区间及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仅对白天来不及运走的

基坑开挖土方进行临时堆放。本工程需要临时堆放的土方主要为施工前剥离的少

量表土及需要自身回填利用的挖方，表土与工程挖方分开堆放。表土堆放在停车

场及车辆段的边缘空地处，位于工程永久占地内，无需新增临时用地，堆高按

2.5m 控制，采用临时拦挡及苫盖措施进行防护，后期用于工程绿化覆土。项目自

身回填土方临时中转场灵活布设在沿线车站的永久占地范围内，不新增临时占地，

并采取临时拦挡及苫盖措施进行防护，后续及时进行回填并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

弃方统一由第三方承运建筑废弃物公司外运进行综合利用。 

（5）取土场 

本工程未设置取土场。 

（6）弃渣场 

本工程实际未启用弃渣场。 

1.1.6 土石方情况 

本工程挖方主要来源于车站基坑开挖和区间段盾构处理土石方，停车场基础

开挖和表土剥离，以及建筑物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等。填方主要包括车站的顶板

覆土、区间施工出口的土方回填以及停车场的地基填筑等。填方利用开挖土石方，

无借方。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施工监理单位提供的资料统计以及现场调查核实，

本工程累计开挖土石方 769.78 万 m3（其中表土 5.79 万 m3，全部用于工程建设

后期绿化覆土；土石方 658.67 万 m3；淤泥 84.04 万 m3；建筑垃圾 21.28 万 m3），

回填土石方 110.22 万 m3，弃方 659.56 万 m3，无借方。本工程实际土石方平衡

利用见表 1.1-5， 

本工程弃方共 659.56 万 m3，主要包括地下施工产生的土石方、淤泥及拆迁

产生的建筑垃圾，弃方由各标段项目部合法委托给专业第三方承运建筑废弃物公

司（广东顺控新城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福建典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广东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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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湖南圭塘建设有限公司、河南新长城建设有限公司、佛山市

顺德区金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武胜县粮贸建筑公司、东莞市禹轩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广东金钧宝建设有限公司、佛山市逸佳上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广东侨邑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映千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东飞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英龙建材运输有限公司、广州安莱运输有限公司、佛山市盛夏运输有限公

司、佛山市称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金讯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

丰鼎胜物流有限公司、广东电白四建工程有限公司、广东飞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引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合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华辉建设有

限公司、固始通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广东中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军辉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中垚建设有限公司、河南三丰建设有限公司、湖南万兴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外运进行综合利用或由其他项目（民旺翰星科学城项目、星

星广场项目五期、广东瀚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智能环保涂饰生产线装

备制造基地）接收利用，弃方去向详见表 1.1-6 及附件 6。 

本工程共计剥离表土 5.79 万 m3，分别堆放于狮山车辆段、北滘停车场、逢

沙停车场的表土暂存场。施工完毕后，及时对剥离的表土进行返还利用，用于工

程永久占地以及临时占地范围内的绿化和土地复垦。目前所有表土已回填使用完

毕，表土堆放区域已被植被覆盖，未见明显水土流失情况。（复垦规划报告批复

详见附件 7）。土石方情况汇总表详见表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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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7  工程实际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³ 

序号 分区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余（弃）方 

表土 土石方 淤泥 建筑垃圾 小计 土石方 表土 小计 土石方 表土 小计 来源 土石方 表土 小计 去向 小计 来源 小计 去向 

① 车站区 3.11 335.71 51.20 6.22 396.24 59.81 3.21 61.08  0.10 0.10 ②      

/ 

335.16 

合法委

托给专

业第三

方承运

建筑废

弃物公

司 

② 区间区 1.38 285.79 32.84 4.18 324.19 29.87 1.18 30.09      0.20  ①③  294.10 

③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1.30 36.16  10.88 48.34 17.89 1.4 18.48  0.10 0.10 ②      29.86 

④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  0.59   0.59 0.15  0.15          0.44 

⑤ 施工生产生活区  0.42   0.42 0.42  0.42           

合计 5.79 658.67 84.04 21.28 769.78 108.13 5.79 110.22  0.20 0.20   0.20    659.56 

注：调入来源、调出去向中①②③分别代表车站区、区间区、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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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征占地情况 

根据查阅工程征占地、主体工程施工、水土保持监测和施工监理等相关资料，

结合现场踏勘调查核实，本工程总占地包括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两部分，总用地

面积 117.42hm2，其中永久占地 68.84hm2，临时占地 48.58hm2，占地统计情况见

表 1.1-8。工程占地涉及佛山市的顺德区、禅城区、佛山新城和南海区，占地类型

主要有公路用地、公园与绿地、工业用地、城镇住宅用地、旱地、水浇地、其它

草地、坑塘水面、河流水面、果园和空闲地等，具体情况见表 1.1-9。 

表 1.1-8  工程占地统计表 

序号 项目分区 
项目建设区（hm2）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小计 

1 车站区 13.45 29.36 42.81 

2 区间区 7.35 11.11 18.46 

3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46.94 0 46.94 

4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 1.10 0 1.10 

5 施工道路区 0 0 0 

6 施工生产生活区 0 8.11 8.11 

7 临时堆土场区 0 0 0 

8 弃渣场区 0 0 0 

合计 68.84 48.58 117.42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工程穿越佛山市区，为了满足地铁功能和施工需要，在地铁施工地段需拆

除部分房屋车站范围主要作为地铁临时施工用地和永久用地。拆迁的房屋包括居

民住宅楼、临街商铺、办公楼、厂房等。全线需拆迁各类建筑物总面积约 71.23

万 m2，本工程的拆迁基本为永久拆迁，均采用现金补偿，不涉及拆迁（移民）安

置与专项设施改（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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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9  工程占地统计表 

占地性质 防治分区 行政区域 

占地类型及面积 

交通运输

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工矿仓储

用地 
住宅用地 耕地 草地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园地 其他土地 

合计 

公路用地 公园与绿地 工业用地 
城镇住宅

用地 
旱地 水浇地 其它草地 

坑塘

水面 

河流

水面 
果园 空闲地 

永久占地 

车站区 

顺德区 2.87  0.65  0.42  1.95  0.21  0.04  0.05  1.23        7.42 

禅城区 0.35  0.70    1.64                2.69 

南海区 0.64  0.82  0.45  1.31            0.12    3.34 

小计 3.86  2.17  0.87  4.90  0.21  0.04  0.05  1.23    0.12    13.45 

区间区 

顺德区 2.31    0.15  0.95    0.05      0.21      3.67 

禅城区 0.75      0.37                1.12 

南海区 1.56  0.68    0.22        0.10        2.56 

小计 4.62  0.68  0.15  1.54    0.05    0.10  0.21      7.35 

车辆段及停

车场区 

顺德区     16.89  6.57                23.46 

南海区     20.10  3.22        0.16        23.48 

小计     36.99  9.79        0.16        46.94 

主变电所及

控制中心区 

顺德区   0.27                    0.27 

禅城区   0.25  0.56        0.02          0.83 

小计   0.52  0.56        0.02          1.10 

合计 

顺德区 5.18  0.92  17.46  9.47  0.21  0.09  0.05  1.23  0.21  0.00  0.00   

禅城区 1.10  0.95  0.56  2.01      0.02           

南海区 2.20  1.50  20.55  4.75        0.26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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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8.48  3.37  38.57  16.23  0.21  0.09  0.07  1.49  0.21  0.12    68.84 

临时占地 

车站区 

顺德区 15.30    2.01  1.77                19.08 

禅城区 2.14  0.12    0.68                2.94 

南海区 5.11    1.05  1.18                7.34 

小计 22.55  0.12  3.06  3.63                29.36 

区间区 

顺德区 2.98  0.23  1.05  0.70        0.02        4.98 

禅城区 1.69    0.81  0.29                2.79 

南海区 3.34                      3.34 

小计 8.01  0.23  1.86  0.99        0.02        11.11 

施工生产生

活区 

顺德区 3.05    0.95        1.07          5.07 

禅城区 1.06                      1.06 

南海区 1.58    0.40                  1.98 

小计 5.69    1.35        1.07          8.11 

合计 

顺德区 21.33  0.23  4.01  2.47      1.07  0.02         

禅城区 4.89  0.12  0.81  0.97                 

南海区 10.03    1.45  1.18                 

小计 36.25  0.35  6.27  4.62      1.07  0.02        48.58 

总计 

顺德区 26.51  1.15  21.47  11.94  0.21  0.09  1.12  1.25  0.21       

禅城区 5.99  1.07  1.37  2.98      0.02           

南海区 12.23  1.50  22.00  5.93        0.26    0.12     

小计 44.73  3.72  44.84  20.85  0.21  0.09  1.14  1.51  0.21  0.12    1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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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2.1.1 地形地貌 

本工程线路主要经过顺德区、禅城区、佛山新城、南海区等行政区域，该区

地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以稠密的河网和孤悬于平原中的残丘为主要地面特征。

平原地势低湿平坦，微向河流流向倾斜，河道迂回曲折、分叉交错，零星分布的

残丘镶嵌式分布于海陆交互相堆积地貌上。 

沿线地貌主要属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势较平坦、开阔，河网密布，局部

为剥蚀残丘地貌，沿线最低标高约为 1.45m，最高标高约为 62.00m。 

1.2.1.2 地质概况 

（一）区域地质构造 

佛山位于中国广东省中南部，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在大地构造上属华南加

里东地槽褶皱系,并可进一步分为六个二级构造单元。它们是粤东隆起区；粤中、

粤北、粤东北拗陷区；桂东拗陷区；粤西、桂东南隆起区；雷琼断陷区和五指山

断陷区。 

本区自震旦纪以来经历了由地槽－准地台－大陆边缘活动带三个发展阶段：

从震旦纪到志留纪属地槽发育阶段，志留纪末的加里东运动结束了地槽发育历史，

形成了以北东方向为主的紧密线型褶皱和断裂带；从泥盆纪到中三叠世为准地台

发育阶段，地壳活动较弱，只是以大面积的升降为主，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中

三叠世末的印支运动形成开阔的褶皱。其后，本区进入大陆边缘活动构造带发展

阶段，强烈的断裂、褶皱、岩浆侵入、火山喷发和热动力变质作用改造了前期的

构造轮廓，形成了以北东至北北东和北东东至东西向两大构造体系并存的构造组

合格局，区域性大断裂控制了沿海地区的一系列中小型盆地的形成。 

本线路区域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震带的中部地区，经历过多次构造运动，主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33 

 

要形成有 NE、NW、NEE 和 EW 向的断裂。在历次构造运动中，燕山运动规模

宏大，活动强烈，对区域构造的形成、影响尤其深远。项目区地质构造纲要见图

1-2。 

 

图 1-2  项目区地质构造纲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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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层岩性 

沿线穿越的地层有元古界奥陶系、中生界白垩系、新生界古近系及新生界的

第四系，局部还发现有花岗侵入岩体。从区域地质角度出发，现由老至新简述如

下： 

（1）奥陶系花岗岩（O1ηγ） 

分布于线路起点至德胜一带，属侵入岩，岩性为褐红、褐黄、浅灰等色，为

片麻状细粒斑状（含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2）白垩系（K） 

分布于线路德胜～大墩站。 

1）白垩系下统百足山组（K1b） 

本组属内陆湖泊相为主的砾、砂泥质建造，与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全接触。

为暗红、淡红色，由砾岩、砂砾岩、含砾岩、砂岩、粉砂岩、泥质粉砂泥岩，含

少量凝灰岩，含叶肢介。 

2）白垩系下统白鹤洞组（K1bh） 

岩性以紫红色粉砂岩、泥质粉砂泥岩、粉砂质泥岩为主，少量砂砾岩、砂岩、

普遍含石膏层，肢介。 

3）白垩系上统大朗山组（K2dl） 

上部褐红色粉砂质泥岩、粉砂岩、深灰色泥岩夹玄武岩、含砾砂岩；下部紫

红色、褐红色砾岩、砂砾岩夹泥岩。与上覆、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全接触。 

（3）古近系（E） 

分布于线路大墩~狮山终点。 

1）古近系莘庄组（E1x） 

上部暗褐红色钙质泥岩、粉砂岩、砂岩、夹微层石膏，下部砖红色砾岩、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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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长石砂岩。与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全接触。 

2）古近系布心组（E1-2b） 

上部灰色泥岩夹薄层状粉砂岩；中部灰色薄层状含钙质泥岩、夹泥灰岩；下

部青灰色，风化紫红色含钙质泥岩，含微层石膏。与上覆地层呈角度不整全接触。 

3）古近系宝月组（E2by） 

紫红色砾岩、砂砾岩、含砾砂岩、砂岩、粉砂岩与泥岩不等厚互层，含介形

虫。与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全接触。 

4）古近系华涌组（E2h） 

紫红色砾岩、砂砾岩，紫红泥岩、砂岩、粉砂岩夹粗面岩、粗面质凝灰岩、

火山碎屑岩、火山集块岩、角砾凝灰岩、凝灰质砂岩、碧玄岩，含介形虫。 

（4）第四系（Q） 

第四系包括全新统（Q4）、上更新统（Q3）及残积土层，缺失中更新统和下

更新统。全新统包括人工填土（Q4ml）、海陆交互相沉积的淤泥、淤泥质土层

（Q4mc）、上更新统冲积—洪积砂层、土层（Q3+4al+pl）。 

（三）水文地质 

本工程位于珠江三角洲平原区，地貌平缓，水网密布。由于地表水体广泛分

布，加之佛山地区雨量充沛，地下水补给来源十分丰富。其中第四系盖层含水性

主要受土层孔隙发育情况控制，基岩地下水分布主要受断裂和裂隙发育情况制约。 

本工程沿线主要含水层包括：第四系砂层孔隙水，第三系红层裂隙孔隙水，

白垩系红层裂隙孔隙水，石炭系基岩裂隙孔隙水及灰岩溶洞水。项目区地下水位

普遍埋藏较浅，稳定水位埋深为 0.50～7.80m，标高为-2.40～23.70m，地下水位

的变化与地下水的赋存、补给及排泄关系密切，每年 4～10 月为雨季大气降雨充

沛，水位会明显上升，而在冬季因降水减少，地下水位随之下降。 

（四）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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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顺德、南海、禅城）抗震设防烈度为Ⅶ度，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0g。本工程为佛山市重点工程，建筑物应按抗震设

防烈度 7 度进行抗震设防。 

（五）不良地质 

本工程主要的不良地质作用或潜在的地质灾害因素主要为地面沉降（软土）

及活动断裂。 

地面沉降：本工程沿线软土广泛分布（主要分布里程 AK0+000～AK44+500），

局部地区由于地下水位变化或软土固结，引发了地面沉降，主要表现为建筑物（民

房）、路面沉降或开裂等。 

活动断裂：本工程沿线经过断裂有 F1、F3、F4、F5 断裂，该断裂为非全新

活动断裂，按不均匀地基处理。 

1.2.1.3 气象特征 

佛山市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主要气候特点是雨热同季、春湿多阴冷、夏

长无酷热、秋冬暖而晴旱，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年平均气温 21.7℃，绝对最高

气温 38.2℃，最低气温-1.9℃。年平均降雨量 1643.3mm。雨季集中在 4～9 月，

降雨量占全年的 80%左右。夏季降水时空分布不均，秋冬季雨水明显减少；年平

均日照时数 1800h，南多北少，春季多阴雨天气，是日照最少的季节。主风向冬

季东北风，夏秋两季东南风，两个主风向出现的次数基本相等。佛山的主要气象

灾害有热带气旋、暴雨、干旱、强对流、低温阴雨等，秋冬季节的霾和雾相对较

多，对人们身体健康和交通安全有一定的影响。项目区气象要素特征值见表 1.2-

8。 

表 1.2-8  主要气象特征值表 

序号 气象指标 单位 数据 备注 

1 年平均气温 °C 21.7  

2 一月平均气温最小值 ℃ 13.4  

3 七月平均气温最大值 ℃ 28.4  

4 ≥10°C 积温 °C 7350  

5 极端最高气温 °C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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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极端最低气温 °C -1.9  

7 多年平均降水量 mm 1643.3 集中在 4~9 月 

8 历年最大降水量 mm 2864.7  

9 历年最小降水量 mm 1113.2  

10 日最大降水量 mm 284.9  

11 多年平均蒸发量 mm 1582  

12 年平均无霜期 天 347  

13 年平均日照时数 h 1800  

14 年平均风速 m/s 1.9  

15 受台风影响极大风速 m/s 35.4  

16 年平均瞬时风速≥17 m/s(8 级)大风日数 天 5  

17 主导风向  EN、ES  

 

1.2.1.4 水文概况 

珠江三角洲水系明显地呈棋盘状，西江、北江从西、北两侧进入三角洲地区

以后，由于受北西向构造线左右，它的干流或支流均依北西～南东这组优势方向

发育。同时，它们还受北东向构造和近东向构造局部影响, 使其河流左右摆动。 

本工程贯穿佛山市南、北方向，线路穿越较大的水系有容桂水道、顺德水道

和东平水道。另外，沿线主要有两个小型水库，分别为黄洞迳水库和东华水库。 

（1）河流 

容桂水道在顺德区南部。西南起中山市莺歌嘴，流经容奇，东至顺德区板沙

尾。长 19km，流域面积 319km2。因流经容奇镇和桂洲镇而得名。容桂水道宽约

500m，水深 4～7.00m。本工程线路采用盾构法下穿容桂水道。 

顺德水道在佛山市东南部。西起南海县紫洞，东流横贯顺德区中北部，止于

东南部的广州市番禺区张松，长 48 km。因绝大部分流经顺德区境而得名，顺德

水道宽约 200～300m，根据顺德水道水藤观测站的历年资料，该处历年年平均高

潮水位为 1.03m（珠江基面），平均低潮水位为 0.32m，最低潮位为－0.99m，涨

潮最大潮差为 1.75m，落潮最大潮差为 1.60m；距离评估区东南面约 20km 处的

三善（大洲）观测站的历年资料，该处历年年平均高潮水位为 0.75m（珠江基面），

平均低潮水位为－0.18m，最低潮位为－1.22m，涨潮最大潮差为 2.37m，落潮最

大潮差为 2.02m。又根据顺德水道西海大桥下游 1200m 处的三善桥水文资料，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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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50 年一遇洪水位为 3.29m（珠江基面），100 年一遇洪水位为 3.43m。本工程

线路采用高架上跨顺德水道下游，接李家沙水道上约 5km 处。 

东平水道全长 76km，沿程经三水、佛山、顺德和广州市等珠江三角洲经济

发达地区，是西江通往广州市最短的经济航线，也是广东省水上航运的主干航线

之一，河宽 90～300m。上段占河口洪流量的 40.23%，下段（又名平洲水道）占

22.56%。据评估区西侧的小布潮水位观测站的历年资料，水位最大值为 5.57m（珠

江基面），最小值为 2.38m（1963 年），水位平均值为 4.12m。本工程线路采用

盾构下穿东平水道与平洲水道汇合处约 200m。 

容桂水道、顺德水道和东平水道属于珠江三角洲的网河区，是广州河道的下

段，东流入狮子洋，再南流至伶仃洋出海。珠江三角洲网河区河道纵横交错，互

相贯通，潮洪混杂，水流变化十分复杂，汛期既受流溪河、西、北江洪水影响，

又受来自伶仃洋的潮汐作用。河道洪水呈随机性变化，潮汐一般呈周期性变化。 

（2）水库 

线路由狮山东站出站后，向北跨越广三高速，沿现状信息大道南西侧敷设，

右转上跨黄洞迳水库（AK72+900～AK73+300）后，设终点站大学城站。黄洞迳

水库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廊下村，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旁边，属于小型水

库，主要功能为养殖和灌溉。黄洞迳水库为天然的水域，非水源保护区，线路经

过区域水深约 2.5m。 

另外，线路从佛山机场站出站后，向西敷设，下穿东华水库后到达罗村站，

采用盾构法施工。东华水库为小型水库，主要功能为养殖，近几年因城市开发，

水库面积大幅缩小，水深 1-2m。 

1.2.1.5 土壤植被 

项目所在地属于珠江三角平原区，土壤以赤红壤为主，其土壤特点是：红色

风化壳深厚，土层较松，透水性强，土壤肥力随地形、植被、水热条件等差异较

大；土壤质地深受成土母岩和侵蚀程度的影响，由轻壤土至重壤土组成，其中以

中壤土居多。 

项目区植被类型属于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从 2002 年开始，佛山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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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生态农业，林地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进行转变，种植的树木改以

阔叶林为主，提高了生态公益林的林分质量和生态功能等级。截止 2004 年，佛

山全市有林业用地面积 72000hm2，其中生态公益林 27000hm2，占林地面积的

37.7%。林草覆盖率为 30～60％。 

沿线植被主要为常绿阔叶林，但历史破坏严重，现多以防护林、风水林等此

生形式小片零星分布于村庄周围，主要丛生植被有咸水草、芦苇、双穗雀椑、田

葱草、谷精草、厚藤等。沿线人工植被主要有台湾相思、木麻黄、羽杉、柠檬桉

和蒲葵等，经济林有香蕉、荔枝、柑桔、橙类等。其它植被主要为道路绿化带。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本工程主要经过佛山市顺德区、禅城区、南海区等行政区域，工程所在地总

体地势为冲积平原地貌，根据现状调查，结合广东省土壤侵蚀现状图进行分析，

工程建设用地区域土壤侵蚀以轻度水力侵蚀为主。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

通知》（办水保〔2013〕188 号）文件、《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及《佛山市水土保持规划（2018-2030 年）》，

项目区不属于各级政府划定的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按照水利部《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广东省土壤侵蚀类

型为南方红壤丘陵区中的岭南平原丘陵区，土壤侵蚀模数容许值为 500t/km2·a。 

根据《佛山市水土保持规划（2018-2030 年）》：佛山市共有土壤侵蚀面积

254.81km2，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6.72%，其中自然侵蚀为 171.03km2、人为侵蚀

为 83.79km2。就侵蚀强烈程度看，剧烈 82.38km2（均为生产建设造成的人为侵

蚀），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32.33%；极强烈 0.14km2（其中自然侵蚀 0.09km2，

人为侵蚀 0.05km2），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0.05%；强烈 0.53km2（其中自然侵蚀

0.48km2，人为侵蚀 0.05km2），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0.21%；中度 12.65km2（其

中自然侵蚀 11.72km2，人为侵蚀 0.93km2），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4.96%；轻度

159.12km2（其中自然侵蚀 158.74km2，人为侵蚀 0.38km2），占水土流失总面积

的 6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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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12 年 9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佛山市城市轨

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1-2018 年）的通知》，批复了佛山地铁总体规划方案。 

2013 年 1 月，佛山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以《佛山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

划局关于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线站位方案、车辆段选址、主变电站选

址及控制中心选址方案的意见》（佛国土规划函〔2013〕31 号），批复了本工程

选址方案。 

2015 年 9 月，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粤发改交通函〔2015〕

4101 号），批复了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5 年 10 月，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

于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粤建市函〔2015〕2264

号），批复了本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2019 年 3 月，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佛山市

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调整报告的批复》（粤发改交通函〔2019〕

1322 号），批复了本工程可行性研究调整报告。 

2021 年 7 月，佛山市轨道交通局以《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关于佛山市城市轨

道交通三号线工程修改初步设计的批复》（佛轨道通〔2021〕85 号），同意本工

程修改初步设计的请示。 

2.2 水土保持方案 

2013 年 1 月，建设单位委托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和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

设计研究院编制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013 年 9 月，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和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完

成《佛山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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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水利部以《水利部关于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的批复》（水保函〔2013〕438 号）批复了本工程的水土保持方案。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根据水利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办法

规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6〕65 号）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

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53 号），就工程实际建设情况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进

行了逐项梳理对比，经分析，本工程不涉及水土保持重大变更。对比分析情况表

2-1、表 2-2。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在工程后续设计中，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开展本工程的施

工图及竣工图设计。主体设计单位在工程施工图设计阶段，进一步开展现场调查

和勘察，对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作了进一步落实。由于水土流

失主要发生在施工过程，防护措施采取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工程相结合的

方式，监理单位加强施工过程的管理和监督，促使施工单位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设

计的措施进行施工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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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条件对比表（办水保〔2016〕65 号） 

序号 类别 相关规定 水保方案 工程实际 变化情况 是否构成变更 

1 

项目地

点、规

模 

（1）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 
不涉及 不涉及 无变化 否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 
防治责任范围 469.77 hm2。 防治责任范围 117.42 hm2 

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352.35 

hm2，减少比例为 75.00% 
否 

（3）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 

挖方 929.83 万 m3，填方 290.47 万

m3，土石方总量 1220.3 万 m3 

挖方 769.78 万 m3，填方

110.22 万 m3，土石方总量

880.00 万 m3 

土石方挖填总量减少 340.30

万 m3，减少比例为 27.89%。 
否 

（4）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

横向位移超过 300m 的长度累计达

到该部分线路长度的 20%以上； 

不涉及 不涉及 无变化 否 

（5）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等长

度增加 20%以上； 
新建施工道路 18km 实际新建改建便道 0km 

施工便道减少 18km，减少比

例为 100% 
否 

（6）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堑

累计长度 20km 以上。 
不涉及 不涉及 无变化 否 

2 
水土保

持措施 

（1）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 表土剥离量 2.09 万 m3 表土剥离总量为 5.79 万 m3 
表土剥离量增加 3.70 万 m³，

增加比例 177.03% 
否 

（2）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

上； 
植物措施面积 44.16hm2 植物措施面积 39.72hm2 

植物措施面积减少 4.44 hm2，

减少比例为 10.05% 
否 

（3）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

体系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保

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 

措施体系与批复方案一致 否 

3 弃渣场 （1）新设弃渣场； 弃渣场 8 处 弃渣场 0 处 未新设弃渣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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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 20%

以上。 

弃渣场编号 设计堆渣量（万 m3） 使用情况 

否 

1# 68 未使用 

2# 190 未使用 

3# 83 未使用 

4# 124 未使用 

5# 8 未使用 

6# 22 未使用 

7# 20 未使用 

8# 125 未使用 

*注：此处统计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植物措施面积不包括施工道路区、临时堆土场区、弃渣场区等实际建设未涉及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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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条件对比表（水利部令第 53 号） 

规定 序号 内容 水保方案阶段 竣工验收阶段 变化情况 是否构成变更 

（一）水土

保持方案经

批准后存在

下列情形之

一的，生产

建设单位应

当补充或者

修改水土保

持方案，报

原审批部门

审批 

1 
工程扰动新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或

者重点治理区的 
不涉及 不涉及 无变化 否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的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469.77 hm²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17.42 hm² 

较方案减少 352.35 hm²，

减少比例为 75.00% 
否 

3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的 

挖方 929.83 万 m3，填方

290.47 万 m3，土石方总

量 1220.3 万 m3 

挖方 769.78 万 m3，填方

110.22 万 m3，土石方总量

880.00 万 m3 

土石方挖填总量减少

340.30 万 m3，减少比例为

27.89% 

否 

4 

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线路横向位

移超过 300 米的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

路长度 30%以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无变化 否 

5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 表土剥离量 2.09 万 m3 表土剥离总量为 5.79 万 m3 
表土剥离量 0.09 万 m³，增

加比例 4.31% 
否 

6 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植物措施面积 44.16 hm2 植物措施面积 39.72 hm2 
植物措施面积减少 4.44 

hm2，减少比例为 10.05% 
否 

7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发生变化，

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者丧

失的 

措施体系与批复方案一致 无变化 否 

（二）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弃渣场以外新设弃渣场的，

或者因弃渣量增加导致弃渣场等级提高的，生产建设单位

应当开展弃渣减量化、资源化论证，并在弃渣前编制水土

保持方案补充报告，报原审批部门审批 

设计弃渣场 8 处 启用弃渣场 0 处 未新设弃渣场 否 

*注：此处统计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植物措施面积不包括施工道路区、临时堆土场区、弃渣场区等实际建设未涉及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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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方案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总面积 469.77hm2，其

中项目建设区面积 434.33hm2，直接影响区面积 35.44hm2。按行政区划分：顺德

区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82.64hm2，禅城区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72.68hm2，南海区防

治责任范围面积 114.45hm2。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见表 3-1。 

表 3- 1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一览表      单位：hm² 

序号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合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1 车站区 42.16 0 2.53  44.69  

2 区间区 16.86 6.94 14.60  38.40  

3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58.10 0 3.49  61.59  

4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 4.21 0 0 4.21  

5 施工生产生活区 0 54.45 1.63  56.08  

6 施工道路区 0 8.16 6.30  14.46  

7 临时堆土场区 0 15.30 0.54  15.84  

8 弃渣场区 0 228.15 6.35 234.50  

合计 121.33 313.00 35.44  469.77  

 

3.1.2 建设期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主体工程设计文件、征地资料、水土保持监测资

料、交工验收资料等相关资料，结合现场调查核实，本工程施工过程中实际扰动

原地貌面积、损坏土地和植被面积共计 117.42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68.84hm2、

临时占地面积 48.58hm2。 

本次验收范围为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经实地勘察和核查，工程

实际水土流失责任范围为 117.42hm2，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见附图 2，实

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情况见表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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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相比

有所减少，减少部分主要为施工道路区、临时堆土场区和弃渣场区，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面积变化情况见表 3.1-3。 

表 3.1-2 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一览表 

序号 项目分区 
项目建设区（hm2）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小计 

1 车站区 13.45 29.36 42.81 

2 区间区 7.35 11.11 18.46 

3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46.94 0 46.94 

4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 1.1 0 1.1 

5 施工生产生活区 0 8.11 8.11 

6 施工道路区 0 0 0 

7 临时堆土场区 0 0 0 

8 弃渣场区 0 0 0 

合计 68.84 48.58 117.42 

 

3.1.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原因分析 

本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相比方案批复面积减小了 352.35hm²，其

中项目建设区实际占地相比方案减小了 352.35hm²（其中，实际永久占地相比方

案减少 52.49hm²，实际临时占地面积相比方案减少了 264.42hm²），直接影响区

实际占地相比方案减小了 35.44hm2，变化对比详见表 3.1-3。佛山市城市轨道交

通三号线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原因如下： 

（1）车站区 

经查阅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资料及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资料，结合卫星影像

及现场调查复核，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车站数量的变化（方案中 35 座，实际

增加至 38 座）以及对部分车站结构及地面建筑物进行了微调，该区域实际项目

建设区占地面积增加 0.65hm²，直接影响区面积减少 2.53hm²，合计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较方案批复面积减少 1.88hm²。 

（2）区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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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资料及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资料，结合卫星影像

及现场调查复核，工程建设过程中，根据沿线地形条件及地面建筑情况，部分线

路优化调整了施工方法及工艺，区间区永久占地面积减少 9.51 hm²；明挖区间段

实际施工过程中生产场地布设增加，导致临时占地面积增加 4.17 hm²；该区域直

接影响区面积减少 14.60 hm²，综上所述，区间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方案

批复面积减少 19.94 hm2。 

（3）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经查阅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资料及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资料，结合卫星影像

及现场调查复核，工程建设过程中，车辆段和停车场的布局优化，由原先的狮山

东车辆段、荔村停车场和容桂停车场调整为狮山东车辆段、北滘停车场和逢沙停

车场，永久占地面积减少 11.16 hm²，直接影响区面积减少 3.49 hm²，该区域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方案批复面积减少 14.65 hm2。 

（4）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 

经查阅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资料及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资料，结合卫星影像

及现场调查复核，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原先设计变电站四座，分别是狮山主变、

丹桂主变、水口主变、大良主变，工程建设过程中优化调整为博爱主变电所（原

狮山主变电所）、文昌主变电所（原火车站主变电所）、夏园主变电所（原大良

主变电所）、岳步主变电所（原水口主变电所），该区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较方案批复面积减少 3.11 hm2。 

（5）施工生产生活区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计划在每个车站附近各设置一处施工生产生活区，共计

设施工生产生产区 52 处，总面积 56.09hm2。经查阅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资料

及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资料，结合卫星影像及现场调查复核，工程建设过程中，车

站工程、区间工程、车辆段及停车场等区域的生产场地与主体工程就近布置，生

活及办公场地多数标段采取租房解决，仅少部分标段单独设置，施工生产生活区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方案批复面积减少 47.97hm2。 

（6）施工道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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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资料及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资料，结合卫星影像

及现场调查复核，本工程周边交通便利、路网完善，施工过程中借用已有城市路

网，没有新建施工道路，该区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方案批复面积减少 14.46 

hm2。 

（7）临时堆土场区 

经查阅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资料及水土保持监测过程资料，结合卫星影像

及现场调查复核，工程建设过程中，除少量剥离表土临时堆放在主体工程永久占

地范围内用于后续绿化回填，其余土方均采用随挖随运方式处理，多余土方均采

用随挖随运的方式，由各标段项目部合法委托给专业第三方承运建筑废弃物公司

外运进行综合利用或由其他项目（民旺翰星科学城项目、星星广场项目五期、广

东瀚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智能环保涂饰生产线装备制造基地）接收利

用，详见附件 6，未设置临时堆土场，该区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方案批复

面积减少 15.84hm2。 

（8）弃渣场区 

经查阅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水土保持监测等资料，通过卫星影像及现场

调查复核，本工程施工过程中未启用弃渣场，弃方均由各标段施工单位合法委托

第三方承运建筑废弃物公司外运进行综合利用或由其他项目（民旺翰星科学城项

目、星星广场项目五期、广东瀚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智能环保涂饰生

产线装备制造基地）接收利用，详见附件 6，该区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方

案批复面积减少 234.50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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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变化情况表 

单位：hm² 

防治分区 

方案批复 实际扰动 对比增减（+/-） 

项目建设区 直接 

影响区 
合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 

影响区 
合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 

影响区 
合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小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小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小计 

车站区 42.16  42.16 2.53 44.69 13.45 29.36 42.81 0 42.81 -28.71 +29.36 +0.65 -2.53 -1.88 

区间区 16.86 6.94 23.8 14.6 38.4 7.35 11.11 18.46 0 18.46 -9.51 +4.17 -5.34 -14.6 -19.94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58.1  58.1 3.49 61.59 46.94 0 46.94 0 46.94 -11.16 0 -11.16 -3.49 -14.65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

心区 
4.21  4.21 0 4.21 1.1 0 1.1 0 1.1 -3.11 0 -3.11 0 -3.11 

施工生产生活区  54.45 54.45 1.63 56.08 0 8.11 8.11 0 0 0 -46.34 -46.34 -1.63 -47.97 

施工道路区  8.16 8.16 6.3 14.46 0 0 0 0 8.11 0 -8.16 -8.16 -6.3 -14.46 

临时堆土场区  15.3 15.3 0.54 15.84 0 0 0 0 0 0 -15.3 -15.3 -0.54 -15.84 

弃渣场区  228.15 228.15 6.35 234.5 0 0 0 0 0 0 -228.15 -228.15 -6.35 -234.5 

合计 121.33 313 434.33 35.44 469.77 68.84 48.58 117.42 0 117.42 -52.49 -264.42 -316.91 -35.44 -3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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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弃渣场设置 

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弃渣场 8 处，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未启用弃渣场。 

3.3 取土场设置 

本工程未设置取土场。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采取分区治理的原则，以防治新增水土流失和改善项目

区生态环境为主要目的，将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和《水土保

持方案》新增措施有机结合，互相补充，合理配置各防治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在

防治措施上做到临时防护与永久防护相结合，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相结合，形成

完整、科学的水土保持防护措施体系。 

（一）本工程水土流失分区防治措施体系总体布局详见表 3-4。 

表 3-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总体布局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方案批复措施名称 实际实施措施名称 

车站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土方回填 
表土剥离、土方回填、排水管道

工程、横向截水沟 

植物措施 
全面整地、种植园林灌木、铺

植草皮 

全面整地、种植园林灌木、铺植

草皮 

临时措施 
临时砖砌排水沟、集水井、临

时沉沙池、临时泥浆池 

临时砖砌排水沟、集水井、临时

沉沙池、临时泥浆池 

区间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土方回填 
表土剥离、土方回填、排水管道

工程 

植物措施 

全面整地、种植园林灌木、种

植灌木、种植藤本植物、铺植

草皮、撒播草籽 

全面整地、种植园林灌木、种植

灌木、铺植草皮、撒播草籽 

临时措施 

临时土质排水沟、临时沉沙

池、编制土袋挡墙、临时泥浆

池、临时砖砌排水沟、集水井、

临时沉沙池 

临时土质排水沟、临时沉沙池、

编制土袋挡墙、临时泥浆池、临

时砖砌排水沟、集水井、临时沉

沙池 

车辆段及停

车场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土方回填、浆砌石

排水沟 

表土剥离、土方回填、浆砌石排

水沟、六棱空心砖边坡防护、透

水砖铺装、排水箱涵、沉沙池、

雨水调蓄水池、排水管道工程 

植物措施 
全面整地，种植园林乔木、灌

木，铺植草皮 

全面整地，种植园林乔木、灌木，

铺植草皮、铺植草皮护坡、种植

绿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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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方案批复措施名称 实际实施措施名称 

临时措施 

临时土质排水沟、临时沉沙

池、编制土袋挡墙、临时泥浆

池、塑料彩条布覆盖 

临时土质排水沟、临时沉沙池、

编制土袋挡墙、临时泥浆池、塑

料彩条布覆盖 

主变电所及

控制中心区 

工程措施 浆砌石排水沟 
表土剥离、表土回填、排水管道

工程 

植物措施 
全面整地，种植园林乔木、灌

木，铺植草皮 

全面整地，种植园林乔木、灌木，

铺植草皮 

临时措施 临时沉沙池、临时泥浆池 临时沉沙池、临时泥浆池 

施工生产生

活区 

植物措施 
全面整地、种植园林灌木、种

植灌木、铺植草皮、撒播草籽 

全面整地、种植园林灌木、种植

灌木、铺植草皮、撒播草籽 

临时措施 
临时土质排水沟、临时沉沙

池、编制土袋挡墙 

临时土质排水沟、临时沉沙池、

编制土袋挡墙 

施工道路区 
植物措施 

全面整地、种植园林灌木、种

植灌木、铺植草皮、撒播草籽 
\ 

临时措施 临时土质排水沟 \ 

临时堆土场

区 

植物措施 
全面整地、种植园林灌木、种

植灌木、铺植草皮、撒播草籽 
\ 

临时措施 
临时土质排水沟、编制土袋挡

墙 
\ 

弃渣场区 

工程措施 砖砌排水沟、砖砌沉沙池 \ 

植物措施 
全面整地、种植灌木、铺植护

坡草皮、撒播草籽 
\ 

临时措施 编制土袋挡墙 \ 

 

（二）与水土保持方案对照及变化的原因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基本保持一致，主要增

加了截排水、护坡、透水砖铺装、植被绿化等措施，建设单位严格贯彻 “设计上

最大限度的保护，施工中最小程度地破坏，完工后最大限度地恢复”的水土保持

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水土流失防治原则，根据当地水土流失的特

点、立地条件和治理要求，以项目建设区为重点防治区域，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协调布设，辅以临时防护措施，综合治理，形成完整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通过查阅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水土保持监测等资料，

通过卫星影像及现场调查复核，经综合分析后认为：上述各项防治措施，构成了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各防治分区措施布局基本合理，总体布局较为全

面，体现了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的水土流失防治原则；在主体工程完工的同时，

大部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等水土保持措施基本同时实施完

成，基本满足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建成”的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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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制度。本工程布设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及布局符合项目及项目区特点，在工程

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基本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工程措施 

经查阅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水土保持监测等资料，通过卫星影像及现场

调查复核，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完成情况如下： 

（一）工程措施实际完成情况 

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有：斜坡防护工程、土地整治工程、防洪

排导工程、降水蓄渗工程四大类，实施时间主要集中在 2019 年 7 月至 2022 年

10 月，主要实施位置在车站区、区间区、车辆段及停车场区等。 

实际完成工程措施情况详见表 3.5-1。 

表 3.5-1 工程措施实际完成情况统计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实施工程量 

车站区 

表土剥离 hm2 3.91 

表土回填 万 m3 1.17 

排水管道工程 m 6051.43 

截水沟 m 4181 

区间区 

表土剥离 hm2 5.66 

表土回填 万 m3 1.70 

排水管道工程 m 626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表土剥离 hm2 9.63 

表土回填 万 m3 2.89 

六棱空心砖边坡防护 m2 2923 

透水砖铺装 m2 7894 

排水箱涵 m 642 

排水槽 m 8922 

沉沙池 座 102 

雨水调蓄水池 座 1 

排水管道工程 m 11165.4 

表土剥离 hm2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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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实施工程量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

心区 

表土回填 万 m3 0.03 

排水管道工程 m 158 

 

（二）实际完成工程措施量与方案设计情况比较 

表 3.5-2 工程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方案设计工程量比较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量 实施工程量 对比增减 

车站区 

表土剥离 hm2 3.91 3.91 0 

表土回填 万 m3 1.17 1.17 0 

排水管道工程 m 0 6051.43 +6051.43 

截水沟 m 0 4181 +4181 

区间区 

表土剥离 hm2 1.73 5.66 +3.93 

表土回填 万 m3 0.52 1.70 +1.18 

排水管道工程 m 0 626 +626.00 

车辆段及停车

场区 

表土剥离 hm2 1.31 9.63 +8.32 

表土回填 万 m3 0.39 2.89 +2.50 

六棱空心砖边坡防护 m2 0 2923 +2923.00 

透水砖铺装 m2 0 7894 +7894.00 

排水箱涵 m 0 642 +642.00 

排水槽 m 4896 8922 +4026.00 

沉沙池 座 0 102 +102 

雨水调蓄水池 座 0 1 +1 

排水管道工程 m 0 11165.4 +11165.40 

主变电所及控

制中心区 

表土剥离 hm2 0 0.12 +0.12 

表土回填 万 m3 0 0.03 +0.03 

排水管道工程 m 0 158 +158.00 

浆砌石排水沟 m 576 0 -5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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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道工程 

 

透水砖铺装 

 

排水箱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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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道工程 

 

排水管道工程 

 

排水管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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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道工程 

 

排水管道工程 

 

透水砖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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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棱空心砖边坡防护 

 

六棱空心砖边坡防护 

 

截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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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箱涵 

 
表土回填 

 
表土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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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回填 

 

（三）工程措施量变化合理性分析 

从表 3.5-2 可知，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量

较水土保持方案相比发生了一定变化，新增了截排水、护坡、透水砖铺装、排水

管道工程等工程量，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设计为可行性

研究阶段，为本工程如何防治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提供了防治方向，由于

设计深度的原因，后期施工中，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对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细化，

因此在工程类别及数量上与方案设计有所差别。 

（1）车站区 

施工过程中，结合车站工程区域周边实际表土情况实施了表土剥离措施，施

工结束后对可绿化区域实施了表土回填措施，实施量与批复方案基本一致。此外，

车站区在原方案基础上优化完善了车站截排水设计，增加了排水管道工程和截水

沟等防洪排导工程，确保本工程后续运行过程中排水通畅和运行安全，车站区防

洪排导措施的增加符合区域实际情况，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变化是合理的。 

（2）区间区 

区间区在原方案基础上增加了排水管道工程，保证高架区间段两侧排水；且

相较于方案设计，进一步优化明确了线路走向和施工工艺，加大了表土保护力度，

对于实际扰动区域可保护利用表土资源做到了应剥尽剥，施工结束后对绿化区域

回填表土，故表土剥离、回填方量增加变化是合理的。 



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60 

 

（3）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量均比方案设计增加，主要由于原方案

在可研阶段编制，随着后期设计深度的加深，区域水土保持措施防治体系进一步

细化完善，实施过程中增加了六棱空心砖边坡防护、透水砖铺装、排水箱涵、排

水管道工程、雨水调蓄水池等斜坡防护、防洪排导、降水蓄渗工程，保证该区域

排水通畅的同时，兼顾了车辆段的边坡安全稳定，这些措施的增加符合区域实际

情况，是合理的。 

（4）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施工过程中，结合区域周边实际表土情况，较方案增

加了表土剥离措施，并在施工结束后根据规划情况对可绿化区域实施了表土回填。

随着后期设计深度的加深，区域水土保持措施防治体系进一步优化，将原先的浆

砌石排水沟优化为排水管道工程，变化后的水土保持措施很好地起到了防治水土

流失的作用，与原方案相比，水土保持功能没有降低。由于该区域实际扰动范围

较方案设计有较大程度缩小，故防洪排导工程量随之减少，故该区域水土保持工

程措施工程量的增减变化是合理的。 

（5）弃渣场区 

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中设置弃渣场 8 处，设计砖砌排水沟、砖砌沉沙池等措

施，实际工程施工过程中未启用弃渣场，故该区与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减少

是合理的。 

3.5.2 植物措施 

经查阅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水土保持监测等资料，通过卫星影像及现场

调查复核，本工程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完成情况如下： 

（一）植物措施实际完成情况 

本工程实际实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时间主要集中在 2020 年 11 月至 2024

年 3 月，主要实施位置在车站区、区间区、车辆段及停车场区、主变电站及控制

中心区、施工生产生活区等。本工程实际完成植物措施详见表 3.5-3。 



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61 

 

表 3.5-3 植物措施实际完成情况统计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实施工程量 

车站区 

全面整地 hm2 3.91 

铺植草皮 hm2 3.91 

种植园林灌木 株 7520 

区间区 

全面整地 hm2 9.94 

铺植草皮 hm2 5.66 

播撒草籽 hm2 4.28 

种植园林灌木 株 1161 

种植灌木 株 1290 

种植藤本植物 株 0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全面整地 hm2 19.63 

铺植草皮 hm2 17.84 

铺种草皮护坡 hm2 1.79 

种植园林乔木 株 953 

种植园林灌木 株 7976 

种植绿篱 m2 1489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

心区 

全面整地 hm2 0.13 

铺植草皮 hm2 0.13 

种植园林乔木 株 149 

种植园林灌木 株 166 

施工生产生活区 

全面整地 hm2 6.11 

铺植草皮 hm2 2.14 

播撒草籽 hm2 3.97 

种植园林灌木 株 1204 

种植灌木 株 621 

 

（二）实际完成植物措施量与方案设计情况比较 

表 3.5-4 植物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方案设计工程量比较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设计工程量 实施工程量 对比增减 

车站区 

全面整地 hm2 0.84 3.91 +3.07 

铺植草皮 hm2 0.84 3.91 +3.07 

种植园林灌木 株 931 7520 +6589 

区间区 
全面整地 hm2 5.80 9.94 +4.14 

铺植草皮 hm2 3.51 5.66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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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设计工程量 实施工程量 对比增减 

播撒草籽 hm2 2.29 4.28 +1.99 

种植园林灌木 株 8699 1161 -7538 

种植灌木 株 5723 1290 -4433 

种植藤本植物 株 636 0 -636 

车辆段及停

车场区 

全面整地 hm2 14.53 19.63 +5.1 

铺植草皮 hm2 13.70 17.84 +4.14 

铺种草皮护坡 hm2 0.83 1.79 +0.96 

种植园林乔木 株 1691 953 -738 

种植园林灌木 株 15217 7976 -7241 

种植绿篱 m2 0 1489 +1489 

主变电所及

控制中心区 

全面整地 hm2 1.05 0.13 -0.92 

铺植草皮 hm2 1.05 0.13 -0.92 

种植园林乔木 株 292 149 -143 

种植园林灌木 株 1169 166 -1003 

施工生产生

活区 

全面整地 hm2 21.94 6.11 -15.83 

铺植草皮 hm2 9.25 2.14 -7.11 

播撒草籽 hm2 12.69 3.97 -8.72 

种植园林灌木 株 10276 1204 -9072 

种植灌木 株 31725 621 -31104 

 

 

铺植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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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园林乔木 

 

铺植草皮护坡 

 

种植园林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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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植草皮 

 

种植园林灌木 

 

种植园林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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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园林乔木 

 

种植绿篱 

 

铺植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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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绿篱 

 

铺植草皮 

 

种植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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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园林灌木 

 
种植园林乔木 

 

（三）植物措施量变化合理性分析 

（1）车站区 

车站区实际施工过程中，防护面积增加导致实际绿化面积较方案设计的扩大，

同时建设单位为提高生态效果，增加了较多的园林绿化设计，故该区域水土保持

植物措施工程量变化合理。 

（2）区间区 

区间区实际施工过程中由于施工工艺改进以及工程线路优化，地上扰动面积

减少。该区域在后续施工图设计阶段，改进优化了原先的绿化设计部分，增加了

整地、铺植草皮、播撒草籽的面积，减少了种植园林灌木、乔木、藤本的工程量，

这种改进在保证水土保持防治效果和生态效果的同时，确保了工程后续运营行车

安全，该区域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变化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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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在可研阶段编制，随着后期设计进一步明确细化，车辆

段及停车场区占地面积较方案批复面积减小。此外，施工图设计阶段，优化了原

先的绿化设计部分，增加了整地、铺植草皮、铺种草皮护坡、种植绿篱的面积，

减少了种植园林乔木、灌木的工程量，这种改进在保证水土保持防治效果和生态

效果的同时，确保了工程后续运营行车安全，该区域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变

化是合理的。 

（4）主变电站及控制中心区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域为确保设备运行安全，不宜大量种植园林乔木、灌

木，且该区域实际扰动面积较方案批复面积减少，故全面整地、铺植草皮面积也

相应减少，故该区域全年整地、铺植草皮、种植园林乔木、种植园林灌木等水土

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减少是合理的。 

（5）施工生产生活区 

本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多数标段采用租用民房的方式解决临时办公、生活

需求，实际的施工生产生活区面积较方案设计的面积大幅缩减，故该区域水土保

持植物措施工程量相应减少是合理的。 

3.5.3 临时措施 

经查阅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水土保持监测等资料，通过卫星影像及现场

调查复核，本工程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完成情况如下： 

（一）临时措施实际完成情况 

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主要为临时拦挡工程、临时排水工程、临时覆

盖等三类临时防护工程，主要实施时间集中在 2019 年 7 月至 2022 年 4 月，主要

实施位置在车站区、区间区、车辆段及停车场区、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施工

生产生活区。 

完成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工程量包括：排水沟土方开挖 34209 m3、砖砌排水

沟 12661m、排水沟水泥砂浆抹面 44020 m2、沉砂池土方开挖 3972 m3、沉沙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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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衬砌 1624 m3、集水井土方开挖 622 m3、集水井泥浆抹面 44926 m2、砖砌集水

井 242 座、泥浆池土方开挖 1733 m3、泥浆池砖衬砌 693 m3、编织土袋拦挡（拆

除）6980m3、塑料彩条布苫盖 4230 m2。 

工程实际完成工程措施详见表 3.5-5。 

表 3.5-5 临时措施实际完成情况统计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实施工程量 

车站区 

排水沟土方开挖 m3 20060 

砖砌排水沟 m 8792 

沉砂池土方开挖 m3 2640 

沉砂池砖衬砌 m3 1052 

集水井土方开挖 m3 542 

砖砌集水井 座 130 

泥浆池砖衬砌 m3 222 

泥浆池土方开挖 m3 126 

集水井水泥浆抹面 m2 44786 

排水沟水泥砂浆抹面 m2 740 

区间区 

编织土袋拦挡（拆除） m3 5860 

排水沟土方开挖 m3 12478 

砖砌排水沟 m 3869 

沉沙池土方开挖 m3 678 

沉砂池砖衬砌 m3 244 

集水井土方开挖 m3 80 

砖砌集水井 座 20 

泥浆池土方开挖 m3 1240 

泥浆池砖衬砌 m3 440 

排水沟水泥砂浆抹面 m2 35210 

集水井水泥浆抹面 m2 140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编织土袋拦挡（拆除） m3 540 

排水沟土方开挖 m3 1203 

沉沙池土方开挖 m3 420 

沉沙池砖衬砌 m3 230 

泥浆池土方开挖 m3 286 

泥浆池砖衬砌 m3 194 

塑料彩条布覆盖 m2 4230 



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70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实施工程量 

排水沟水泥砂浆抹面 m2 6750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

心区 

沉砂池土方开挖 m3 182 

沉砂池砖衬砌 m3 77 

泥浆池土方开挖 m3 81 

泥浆池砖衬砌 m3 31 

施工生产生活区 

编织土袋拦挡（拆除） m3 580 

排水沟土方开挖 m3 468 

沉沙池土方开挖 m3 52 

沉沙池砖衬砌 m3 21 

排水沟水泥砂浆抹面 m2 1320 

 

（二）实际完成临时措施量与方案设计情况比较 

实际完成的临时措施量与方案对比情况详见表 3.5-6。 

表 3.5-6 临时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方案设计工程量比较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量 实施工程量 对比增减 

车站区 

排水沟土方开挖 m3 19640 20060 420 

砖砌排水沟 m 9720 8792 -928 

沉砂池土方开挖 m3 2645 2640 -5 

沉砂池砖衬砌 m3 947 1052 105 

集水井土方开挖 m3 449 542 93 

砖砌集水井 座 120 130 10 

泥浆池砖衬砌 m3 238 222 -16 

泥浆池土方开挖 m3 92 126 34 

集水井水泥浆抹面 m2 54873 44786 -10087 

排水沟水泥砂浆抹面 m2 877 740 -137 

区间区 

编织土袋拦挡（拆除） m3 5623 5860 +237 

排水沟土方开挖 m3 13805 12478 -1327 

砖砌排水沟 m 4122 3869 -253 

沉沙池土方开挖 m3 667 678 +11 

沉砂池砖衬砌 m3 239 244 +5 

集水井土方开挖 m3 119 80 -39 

砖砌集水井 座 32 20 -12 

泥浆池土方开挖 m3 3485 1240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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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量 实施工程量 对比增减 

泥浆池砖衬砌 m3 1353 440 -913 

排水沟水泥砂浆抹面 m2 60586 35210 -25376 

集水井水泥浆抹面 m2 232 140 -92 

车辆段及

停车场区 

编织土袋拦挡（拆除） m3 404 540 +136 

排水沟土方开挖 m3 1041 1203 +162 

沉沙池土方开挖 m3 396 420 +24 

沉沙池砖衬砌 m3 126 230 +104 

泥浆池土方开挖 m3 204 286 +82 

泥浆池砖衬砌 m3 79 194 +115 

塑料彩条布覆盖 m2 3100 4230 +1130 

排水沟水泥砂浆抹面 m2 6374 6750 +376 

主变电所

及控制中

心区 

沉砂池土方开挖 m3 172 182 +10 

沉砂池砖衬砌 m3 62 77 +15 

泥浆池土方开挖 m3 68 81 +13 

泥浆池砖衬砌 m3 26 31 +5 

施工生产

生活区 

编织土袋拦挡（拆除） m3 5040 580 -4460 

排水沟土方开挖 m3 2800 468 -2332 

沉沙池土方开挖 m3 1054 52 -1002 

沉沙池砖衬砌 m3 377 21 -356 

排水沟水泥砂浆抹面 m2 17145 1320 -15825 

 

（三）临时措施量变化合理性分析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的工程量根据各防治分区的实际扰动大小有所增减；其次

车站区和区间区由于施工时序的合理安排、施工工艺的提升改进，以及有效衔接

了后续排水管道工程，使得这些区域的临时排水沟、集水井等措施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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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排水沟 

 

临时覆盖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根据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监理资料及相关资料汇总，工程水土保

持总投资 3771.25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1534.76 万元，植物措施 820.86 万元，临

时措施 932.04 万元，独立费用 477.90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5.70 万元。 

表 3.6-1 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实际完成投资量表 

措施类型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实施工程量 
单价 

（元） 

合价 

（万元） 

工程措施 

车站区 

表土剥离 hm2 3.91 28523.53 11.15  

表土回填 万 m3 1.17 81900.00 9.58  

排水管道工程 m 6051.43 315.00 190.62  

截水沟 m 4181 295.35 123.49  

区间区 

表土剥离 hm2 5.66 28523.53 16.14  

表土回填 万 m3 1.70 81900.00 13.92  

排水管道工程 m 626 315.00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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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类型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实施工程量 
单价 

（元） 

合价 

（万元） 

车辆段及

停车场区 

表土剥离 hm2 9.63 28523.53 27.47  

表土回填 万 m3 2.89 81900 23.67  

六棱空心砖边坡防护 m2 2923 120.34 35.18  

透水砖铺装 m2 7894 68.12 53.77  

排水箱涵 m 642 4196.11 269.39  

排水槽 m 8922 220.50 196.73  

沉沙池 座 102 574.44 5.86  

雨水调蓄水池 座 1 
以实际发生

金额计价 
180.79  

排水管道工程 m 11165.4 315.00 351.71  

主变电所

及控制中

心区 

表土剥离 hm2 0.12 28523.53 0.34  

表土回填 万 m3 0.03 81900.00 0.25  

排水管道工程 m 158 315.00 4.98  

小计     1534.76   

植物措施 

车站区 

全面整地 hm2 3.91 996.66 0.39  

铺植草皮 hm2 3.91 174225.15 68.12  

种植园林灌木 株 7520 68.63 51.61  

区间区 

全面整地 hm2 9.94 996.66 0.99  

铺植草皮 hm2 5.66 174225.15 98.61  

播撒草籽 hm2 4.28 913.06 0.39  

种植园林灌木 株 1161 68.63 7.97  

种植灌木 株 1290 10.90 1.41  

种植藤本植物 株 0 36.56 0.00  

车辆段及

停车场区 

全面整地 hm2 19.63 996.66 1.96  

铺植草皮 hm2 17.84 174225.15 310.82  

铺种草皮护坡 hm2 1.79 149202.31 26.71  

种植园林乔木 株 953 172.94 16.48  

种植园林灌木 株 7976 68.63 54.74  

种植绿篱 m2 1489 856.13 127.48  

主变电所

及控制中

心区 

全面整地 hm2 0.13 996.66 0.01  

铺植草皮 hm2 0.13 174225.15 2.26  

种植园林乔木 株 149 172.94 2.58  

种植园林灌木 株 166 68.63 1.14  

施工生产

生活区 

全面整地 hm2 6.11 996.66 0.61  

铺植草皮 hm2 2.14 174225.15 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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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类型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实施工程量 
单价 

（元） 

合价 

（万元） 

播撒草籽 hm2 3.97 913.06 0.36  

种植园林灌木 株 1204 68.63 8.26  

种植灌木 株 621 10.90 0.68  

小计     820.86  

临时措施 

车站区 

排水沟土方开挖 m3 20060 22.81 45.76  

砖砌排水沟 m 8792 352.37 309.80  

沉砂池土方开挖 m3 2640 30.59 8.08  

沉砂池砖衬砌 m3 1052 352.37 37.07  

集水井土方开挖 m3 542 17.32 0.94  

砖砌集水井 座 130 352.37 4.58  

泥浆池砖衬砌 m3 222 352.37 7.82  

泥浆池土方开挖 m3 126 30.59 0.39  

集水井水泥浆抹面 m2 44786 17.32 77.57  

排水沟水泥砂浆抹面 m2 740 17.32 1.28  

区间区 

编织土袋拦挡（拆除） m3 5860 185.19 108.52  

排水沟土方开挖 m3 12478 22.81 28.46  

砖砌排水沟 m 3869 352.37 136.33  

沉沙池土方开挖 m3 678 30.59 2.07  

沉砂池砖衬砌 m3 244 352.37 8.60  

集水井土方开挖 m3 80 17.32 0.14  

砖砌集水井 座 20 352.37 0.70  

泥浆池土方开挖 m3 1240 30.59 3.79  

泥浆池砖衬砌 m3 440 352.37 15.50  

排水沟水泥砂浆抹面 m2 35210 17.32 60.98  

集水井水泥浆抹面 m2 140 17.32 0.24  

车辆段及

停车场区 

编织土袋拦挡（拆除） m3 540 185.19 10.00  

排水沟土方开挖 m3 1203 22.81 2.74  

沉沙池土方开挖 m3 420 352.37 14.80  

沉沙池砖衬砌 m3 230 30.59 0.70  

泥浆池土方开挖 m3 286 30.59 0.87  

泥浆池砖衬砌 m3 194 352.37 6.84  

塑料彩条布覆盖 m2 4230 4.20 1.78  

排水沟水泥砂浆抹面 m2 6750 17.32 11.69  

沉砂池土方开挖 m3 182 352.37 6.41  

沉砂池砖衬砌 m3 77 30.59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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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类型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实施工程量 
单价 

（元） 

合价 

（万元） 

主变电所

及控制中

心区 

泥浆池土方开挖 m3 81 30.59 0.25  

泥浆池砖衬砌 m3 31 352.37 1.09  

施工生产

生活区 

编织土袋拦挡（拆除） m3 580 185.19 10.74  

排水沟土方开挖 m3 468 22.81 1.07  

沉沙池土方开挖 m3 52 352.37 1.83  

沉沙池砖衬砌 m3 21 30.59 0.06  

排水沟水泥砂浆抹面 m2 1320 17.32 2.29  

小计     932.04  

合计     32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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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项目实际完成投资与《水保方案》设计投资对比表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投资（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投资变化（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1339.58 1534.76  +195.18  

车站区 20.73 334.84  +314.11  

区间区 0.92 49.79  +48.87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165.10 1144.57  +979.47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 18.98 5.56  -13.42  

弃渣场区 1133.85 0.00  -1133.85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838.57 820.86  -1017.71  

车站区 28.34 120.12  +91.78  

区间区 130.79 109.37  -21.42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386.10 538.18  +152.08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 31.51 5.99  -25.52  

施工生产生活区 273.18 47.20  -225.98  

施工道路区 113.70 0.00  -113.70  

临时堆土场区 94.58 0.00  -94.58  

弃渣场区 780.37 0.00  -780.37  

第三部分 临时工程 1425.35 932.04  -493.31  

车站区 534.98 493.28  -41.70  

区间区 456.50 365.35  -91.15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31.26 49.43  +18.17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 3.84 7.99  +4.15  

施工生产生活区 145.93 15.99  -129.94  

施工道路区 92.77 0.00  -92.77  

临时堆土场区 36.18 0.00  -36.18  

弃渣场区 60.33 0.00  -60.33  

其他临时工程 63.56 0.00  -63.56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1048.52 477.90  -570.62  

基本预备费 339.12 0.00  -339.12  

水土保持补偿费 5.70 5.70  0.00  

总投资 5996.83 3771.25  -2225.58  

注：表中对比一栏“-”表示投资减少。 

投资主要变化原因为：方案设计为可研阶段，施工图阶段深化设计，各项水

土保持措施量发生变化（详见 3.5 章节），故投资随之改变。此外，工程水土保

持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469.8 hm2，工程建设实际扰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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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17.42 hm2，实际扰动范围面积较水土保持方案有较大程度减少（设计的 8

处弃渣场未启用），故相应布设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减少，水土保持投资相应减

少。 

（一）工程措施投资变化原因分析 

本工程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投资 1534.76 万元，较批复水土保持投资增加

了 195.18 万元。工程措施投资变化主要原因如下： 

（1）车站区工程措施投资增加 314.11 万元，主要原因是车站区实际施工过

程中较方案设计新增加了排水管道工程、截水沟等措施，故投资也相应增加。 

（2）车辆段及停车场区工程措施投资增加 979.47 万元，主要原因是车站区

实际施工过程中较方案设计新增加了排水管道工程、六棱空心砖护坡、透水砖铺

装、排水箱涵、沉沙池雨水调蓄水池等措施，表土剥离、表土回填、排水槽等水

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也有所增加，故投资也相应增加。 

（3）水土保持方案中设计弃渣场 8 处，占地面积 234.5 hm2，工程实际建设

过程中弃方由各标段施工单位合法委托给第三方土石方承运公司或由其他项目

（民旺翰星科学城项目、星星广场项目五期、广东瀚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数

字化智能环保涂饰生产线装备制造基地）接收利用，未启用弃渣场，该区域未布

设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弃渣场区工程措施投资减少 1133.85 万元。 

（二）植物措施投资变化原因分析 

本工程完成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投资 820.86 万元，较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总

体减少了 1017.71 万元。投资减少主要原因为弃渣场区、施工道路区、临时堆土

场区、施工生产生活区等区域的实际扰动范围均减少，这些区域布设的水土保持

植物措施工程量减少，故植物措施投资相应减少。 

（三）临时措施投资变化原因分析 

本工程完成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投资 932.04 万元，较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

减少了 493.31 万元。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弃渣场区、施工道路区、临时堆土场

区、施工生产生活区等区域的实际扰动范围均减少，这些区域布设的临时防护措

施工程量减少，故临时措施投资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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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独立费用变化原因分析 

本工程完成的独立费用投资 477.90 万元，较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减少了-

570.62 万元。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建设管理费纳入主体工程建设管理中，未发

生，其他项均以实际签订合同价计列。 

（五）水土保持补偿费 

经查阅《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水利部关

于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水保函〔2013〕438

号），本工程需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5.70 万元，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见附件

7），补偿费已于 2019 年足额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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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本工程建设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项目建设按照项目法人责任制、工程招投

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工程合同制进行项目建设管理，构建形成“业主负责、施工

保证、工程监理、政府监督”的全项目工程质量管理体制。 

针对重要的分部分项工程与关键工序，建设各方实行重点监控。首先，设计

单位在重要的分部分项工程开工前，根据设计的功能要求和工程的具体情况、并

结合国家有关规程规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施工技术要求，作为施工质量控制的

依据；监理单位制定专门的质量监理细则或质量控制程序；施工单位制定专门的

施工技术方案和质量保证措施。 

4.1.1 建设各方 

建设单位：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发展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

研究院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广州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城轨公司、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三公司、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建安公司、广东省源天

工程公司、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华隧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建交

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

公司、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广东威恒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内蒙古大地环保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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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4.1.2 建设单位质量管理 

工程以建设质量为主线，以参建各方合同分工为子系统，以合同质量责任为

界面，由公司、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参建各方组成了项目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体

系，建立了相应工程质量管理组织机构，健全了系统的质量管理制度，同时接受

水行政主管部门工程质量监督总站的质量监督检查。 

佛山市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并成立了佛山

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工程施工期的对内对外水土保持管理

事务，统筹落实水土保持措施。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发展有限公司将各项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同主体工程一起纳入质量管理体系之中，强调参建各方要以质

量控制为中心，并建立了以项目法定代表为质量第一责任人的质量管理体系，配

备相应的管理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按照业主项目部管理手册组织、指导、

控制本工程的管理工作。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发展有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严格落实水土保持

设施“三同时”、完善质量控制管理，并加强监督检查。在工程准备初期，为确保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落实到实处，加强了工程招投标、合同管理和工程建设监理等

方面工作。在工程建设管理中，按照合同质量目标分项目对施工质量监督控制管

理，建立现场巡查和质量例会制度，协调控制解决现场施工质量问题，协调指导

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的质量管理工作。为规范质量管理，保证工程质量，制定了

一系列有关规章制度，并在工程实践中不断完善。主要质量保证措施如下： 

（1）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组织制定了《轨道交通工程质量管理办法》、《绿

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使用管理办法》、《现场协调及场地移交管理办法》《绿

化迁移及恢复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2）严格实行工程招投标制，择优选择监理和施工单位。工程的监理、施

工单位，均通过招标选定。 

（3）强化质量工作教育宣传机制。在工程建设期间，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并

考虑工程具体情况，开展质量安全月活动或质量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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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健全规范的质量控制体系。通过合同约定、制度规定、日常检查、

结算控制等措施，保证了监理、施工单位质量控制体系的有效运行。 

（5）严格实行工程质量检测制度。对于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的质量检测

检验，在施工自检基础上，监理单位和业主按一定比例进行抽检。 

（6）实行工程竣工验收前的质量普查制度。 

在工程建设中，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发展有限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以上

措施，在建设质量管理方面做出了大量实际有效的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

工程建设的总体目标，工程质量处于受控状态。 

验收单位查验了工程的多项完工文件，主要是质量检验评定资料、检验试验

资料、质量评定报告和施工文件等。验收单位认为，工程现行的水土保持管理措

施基本符合水土保持工作的需要，可以保证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

保持设施正常运行，并能达到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 

4.1.3 设计单位质量管理 

主体设计和水土保持设计单位贯彻 ISO9000 质量体系标准，实行以设计单

位法人代表为质量第一责任人、设计总工程师为设计质量直接责任人的设计质量

分工负责制，建立了包括质量方针、总体质量目标、质量手册、程序文件及过程

控制等方面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程序，按时完成施

工详图设计，及时提供技术保障。同时，还组建了工程设计代表处，长驻现场提

供设计服务，设代处主要职责为：进行动态设计、做好技术交底、参加现场工程

协调会、参加工程验收等。 

4.1.4 监理单位质量管理 

广州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负责水土保持综合监理，并承担新增水土保持措

施施工监理，为了全面履行监理合同，监理公司组建了机构健全的佛山市城市轨

道交通三号线工程监理部，监理部实行水保监理工作总监负责制，总监为工程水

保工作第一责任人，配备了专职副总监直接分管安全环水保工作，监理各部门分

工负责，水土保持监理责任体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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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均按 ISO9000 系列质量标准，能够遵从国家有关质量法规和《水利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监理规范》等监理规范的要求，建立健全质量监控体系和《监

理工作管理制度》等监理制度，依据监理规划、监理细则、质量控制程序，通过

巡查、旁站、试验检测、工序检查、单元验收、质量评定等措施，较好地履行了

质量监理职责。 

监理单位遵循的监理质量管理原则是：严格施工程序，强化施工监理；严格

技术标准，加强质量检验；狠抓关键部位，确保重点质量；采用先进技术，提高

工程质量；严格工程验收，确保缺陷处理质量。在开展监理业务时，制定了一套

全面细致、科学合理的质量管理体系。从保证工程质量全面履行工程承建合同出

发，审查施工单位上报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措施，指导监督合同中有关质

量标准、要求的实施。在施工过程中，把好每道工序的质量关，实行严格的巡视

检查与工序验收制度，无论是重要项目还是一般项目都要经过工序验收后，方可

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在监理期间，监理单位对进场前工程存在问题及时形成书面巡查报告，要求

设计单位进行设计交底，并协助各承建单位对部分变更重新组织设计；进场后对

项目整体生态工程现状进行调研，随即展开现场质量巡查工作，对临时施工区整

治防护及水土保持工程进行巡查，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逐一分析，做出了相应的

质量巡查通知，并就存在问题及时提出了建议和意见，通过现场指导和跟踪调查

等方式完成了问题处理和措施落实；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同时，与施工单位和建设

单位及时沟通，积极协调组织，促进了工程进度的落实，加强了投资控制，提高

了合同管理和信息管理水平。 

4.1.5 施工单位质量保证 

施工单位建立质量管理部门，配备相应数量的质检人员，按三检为质量部人

员、二检为作业队配置、一检为中队或班组施工员兼任，各主标施工单位均按按

照合同在工程现场建立有施工试验室，进行施工实物质量检测控制，形成系统地

施工质量控制自保体系。认真实施 IS09001 质量管理体制，落实了质量责任制和

质量保证措施。各施工单位设项目经理对本合同工程的施工质量、进度、安全负

责形成自上而下的质量管理体系，全面控制施工质量管理的每个环节。在工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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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前，各施工单位对施工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技术培训和资格确认。 

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与现场监理密切配合，服从业主、各级监理单位和

质量监督单位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坚持对工程原材料、中间产品及成品质量进

行抽样检验和测试，发现不合格品及时处理。为加强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严格

实行了“自检、互检、专检”的“三检制”，并保存了较完整的质量保证资料。 

综上所述，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各参建单位均建立健全了质量管

理机构，质量目标和管理职能明确，配置了质量管理机构及专职人员，制定了相

应的质量管理规章制度，对重要工程和重要工序还制定了专门的质量保证措施，

质量管理运行有效。 

4.1.6 监测单位质量管理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制定了监测项目管理制度、现场监测人员工作制度、

监测项目进度控制、监测成果质量控制、档案管理等内容。 

（1）监测项目部依据水土保持方案和监测实施方案，结合工程进度，编制

年度水土保持监测实施计划，明确年度工作目标、任务，职责分工等。 

（2）为了控制和保证监测数据质量建立与监测工作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保

证监测工作的进度和成果质量。包括采集数据登记与审查、工作总结制度、工作

报告制度、文档管理制度和成果审核等。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1）划分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水利部《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 22490-2008）以及工

程建设的合同规范、技术标准，并结合工程建设的具体情况而制订。 

（2）项目划分 

单位工程：指可以独立发挥作用，具有相应规模的单项治理措施和较大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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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程。本工程按水土保持防护措施类型进行划分。  

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可单独或组合发挥一种水土保持功能

的工程。 

监理单位在验收签证资料的基础上，将已有资料进行整理统计，共划分为土

地整治、防洪排导、降水蓄渗、斜坡防护、植被建设、临时防护 6 个单位工程，

30 个分部工程，1222 个单元工程，项目划分结果详见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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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质量评定项目划分 

单位工程编

号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编号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编号 单元工程 合格单元工程 单元工程优良数量 开完工日期 

FSSB01 
防洪排导工

程 

FSSB01-1 车站区排水 
FSSB01-1-001~053 车站区截排水沟 53 52 2019.10.16～2023.8.22 

FSSB01-1-054~103 车站区排水管道 50 50 2019.10.16～2023.8.22 

FSSB01-2 区间区排水 FSSB01-2-001~007 区间区排水管道 7 7 2019.10.16～2023.8.19 

FSSB01-3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排水 

FSSB01-3-001~134 车辆段及停车场混凝土截排水沟 134 133 2019.10.16～2023.4.19 

FSSB01-3-135~142 车辆段及停车场箱涵 8 8 2019.10.16～2023.4.19 

FSSB01-3-143~253 车辆段及停车场排水管道工程 111 110 2019.10.16～2023.4.19 

FSSB01-3-254~355 车辆段及停车场沉沙池 102 102 2019.10.16～2023.4.19 

FSSB01-3-356 车辆段雨水调蓄水池 1 1 2019.10.16～2023.4.19 

FSSB01-4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排水 FSSB01-4-001~005 变电站排水管道 3 3 2020.6.10~2022.8.20 

FSSB02 
植被建设工

程 

FSSB02-1 车站区点片状植被 
FSSB02-1-001~036 车站出入口种植乔灌木 36 36 2023.7.10~2024.3.19 

FSSB02-1-037~040 车站出入口及风亭种植马尼拉草 4 3 2023.7.10~2024.3.19 

FSSB02-2 区间区点片状植被 

FSSB02-2-001~024 各区间跟随所种植灌木 24 24 2023.7.10~2024.3.19 

FSSB02-2-025~041 各区间跟随所种植马尼拉草 7 7 2023.7.10~2024.3.19 

FSSB02-2-042~79 风亭绿化区域种植灌木 38 38 2023.7.10~2024.3.19 

FSSB02-2-080~097 风亭绿化区域种植马尼拉草 18 18 2023.7.10~2024.3.19 

FSSB02-2-098~100 高架段恢复区域种植马尼拉草 3 3 2023.7.10~2024.3.19 

FSSB02-3 车辆段及停车场点片状植被 

FSSB02-3-001~154 车辆段及停车场种植乔、灌木 154 153 2020.11.16~2023.8.22 

FSSB02-3-155~163 停车场种植绿篱 9 8 2020.11.16~2023.8.22 

FSSB02-3-164~181 车辆段及停车场铺种草皮 18 18 2020.11.16~2023.8.22 

FSSB02-4 施工生活生产区点片状植被 
FSSB02-4-001~076 施工生活生产区种植乔、灌木 76 75 2020.11.10~2023.10.10 

FSSB02-4-077~085 施工生活生产区种植马尼拉草 9 9 2020.11.10~2023.10.10 

FSSB02-5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点片状植被 
FSSB02-5-001 主变电所种植灌木 1 1 2022.6.10~2023.3.19 

FSSB02-5-002 主变电所种植马尼拉草 1 1 2022.6.10~2023.3.19 

FSSB03 
斜坡防护工

程 

FSSB03-1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植草六棱砖护坡 
FSSB03-1-001~013 狮山车辆段植草六棱砖护坡 13 12 2019.10.16~2023.8.22 

FSSB03-1-014~030 逢沙停车场植草六棱砖护坡 17 17 2019.10.16~2023.8.22 

FSSB03-2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草皮护坡 FSSB03-2-001~018 车辆段及停车场植草皮护坡 18 17 2022.7.10~2024.3.12 

FSSB04 
降水蓄渗工

程 
FSSB04-1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透水砖铺设 FSSB04-1-001~008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铺设透水砖 8 8 2019.11.23~2023.7.16 

FSSB05 
土地整治工

程 

FSSB05-1 车站区全面整地 FSSB05-1-001~004 车站区全面整地 4 4 2020.4.15~2023.7.10 

FSSB05-2 区间区全面整地 FSSB05-2-001~010 区间区全面整地 10 9 2020.4.15~2023.7.10 

FSSB05-3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全面整地 FSSB05-3-001~020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全面整地 20 19 2020.4.15~202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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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编

号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编号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编号 单元工程 合格单元工程 单元工程优良数量 开完工日期 

FSSB05-4 施工生产生活区全面整地 FSSB05-4-001~005 施工生产生活区全面整地 5 5 2020.4.15~2023.7.10 

FSSB05-5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全面整地 FSSB05-4-001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全面整地 1 1 2020.4.15~2023.7.10 

FSSB05-6 车站区表土剥离 FSSB05-6-001~004 车站出入口绿化区域表土剥离 4 4 2019.6.10~2020.8.13 

FSSB05-7 区间区表土剥离 FSSB05-7-001~006 明挖段、出入线、高架恢复区域表土剥离 6 6 2019.6.10~2020.8.13 

FSSB05-8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表土剥离 FSSB05-8-001~010 车辆段及停车场压盖区域表土剥离 10 9 2019.6.10~2020.8.13 

FSSB05-9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表土剥离 FSSB05-9-001 各主变电站表土剥离 1 1 2019.6.10~2020.8.13 

FSSB06 
临时防护工

程 

FSSB06-1 车站区临时排水工程 
FSSB06-1-001~044 车站区临时排水沟 44 43 2019.7.10~2022.4.19 

FSSB06-1-045~106 车站区临时沉砂池 62 62 2019.7.10~2022.4.19 

FSSB06-2 区间区临时排水工程 

FSSB06-2-001~021 区间区临时排水沟 21 20 2019.7.10~2022.4.19 

FSSB06-2-022~031 区间区沉沙池 10 10 2019.7.10~2022.4.19 

FSSB06-2-032~034 区间区集水井 3 3 2019.7.10~2022.4.19 

FSSB06-3 区间区临时拦挡工程 FSSB06-3-001~006 区间区编制土袋拦挡 6 6 2019.7.10~2022.4.19 

FSSB06-4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临时覆盖 FSSB06-4-001~005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彩条布苫盖 5 5 2019.7.10~2022.4.19 

FSSB06-5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临时拦挡工程 FSSB06-5-001~006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编制土袋拦挡 6 6 2019.7.10~2022.4.19 

FSSB06-6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临时排水工程 

FSSB06-6-001~020 车辆段及停车场临时排水沟 20 20 2019.7.10~2022.4.19 

FSSB06-6-021~032 车辆段及停车场临时沉沙池 12 12 2019.7.10~2022.4.19 

FSSB06-6-033~047 车辆段及停车场临时泥浆池 15 14 2019.7.10~2022.4.19 

FSSB06-7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临时排水工程 
FSSB06-7-001~010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临时沉沙池 10 9 2019.7.10~2022.4.19 

FSSB06-7-011~015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临时泥浆池 5 5 2019.7.10~2022.4.19 

FSSB06-8 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拦挡工程 FSSB06-8-001~006 施工生产生活区编制土袋拦挡 6 6 2019.7.10~2022.4.19 

FSSB06-9 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排水工程 
FSSB06-9-001~008 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排水沟 8 8 2019.7.10~2022.4.19 

FSSB06-9-009~013 施工生产生活区沉沙池 5 5 2019.7.10~202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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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单位工程质量评定情况表 

序号 单位工程名称 

工程质量评定 
单位工程

评定结果 分部工程

数量 

单元工程

数量 
合格数 优良数 

优良率 

% 

1 防洪排导工程 4 469 469 466 99.36  优良 

2 植被建设工程 5 398 398 394 98.99  优良 

3 斜坡防护工程 2 48 48 46 95.83  优良 

4 降水蓄渗工程 1 8 8 8 100.00  优良 

5 土地整治工程 9 61 61 58 95.08  优良 

6 临时防护工程 9 238 238 234 98.32  优良 

 

通过对施工过程材料、监理过程资料、监理总结报告以及相关验收签证资料

的核查，结合现场查看，对工程质量进行验收。 

内业资料核查和现场工程抽查结果表明：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项

目工程相关资料基本按《档案资料管理办法》入库、归档。所有工程都有施工合

同，各项工程资料基本齐全，基本符合施工过程及技术规范管理要求，达到了验

收的标准。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共划分为 6 个单位工程，30 个分部工程，根据《水土

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规定，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 95%

以上达到优良，主要单元工程、重要隐蔽工程及关键部位单元工程质量优良，且

未发生过质量事故的分部工程确定为优良，本工程水土保持分部下的单元工程优

良率大部分达到 95%以上，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事故，故 30 个分部工程评定

为优良。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情况见表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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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情况表 

序号 分部工程名称 

工程质量评定 
评定

结果 单元工程

数量 
合格数 优良数 

优良率 

% 

1 车站区排水 103 103 102 99.03  优良 

2 区间区排水 7 7 7 100.00  优良 

3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排水 356 356 354 99.44  优良 

4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排水 3 3 3 100.00  优良 

5 车站区点片状植被 40 40 39 97.50  优良 

6 区间区点片状植被 90 90 90 100.00  优良 

7 车辆段及停车场点片状植 181 181 179 98.90  优良 

8 施工生活生产区点片状植被 85 85 84 98.82  优良 

9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点片状植被 2 2 2 100.00  优良 

10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植草六棱砖护坡 30 30 29 96.67  优良 

11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草皮护坡 18 18 17 94.44  优良 

12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透水砖铺设 8 8 8 100.00  优良 

13 车站区全面整地 4 4 4 100.00  优良 

14 区间区全面整地 10 10 9 90.00  优良 

15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全面整地 20 20 19 95.00  优良 

16 施工生产生活区全面整地 5 5 5 100.00  优良 

17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全面整地 1 1 1 100.00  优良 

18 车站区表土剥离 4 4 4 100.00  优良 

19 区间区表土剥离 6 6 6 100.00  优良 

20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表土剥离 10 10 9 90.00  优良 

21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表土剥离 1 1 1 100.00  优良 

22 车站区临时排水工程 106 106 105 99.06  优良 

23 区间区临时排水工程 34 34 33 97.06  优良 

24 区间区临时拦挡工程 6 6 6 100.00  优良 

25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临时覆盖 5 5 5 100.00  优良 

26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临时拦挡工程 6 6 6 100.00  优良 

27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临时排水工程 47 47 46 97.87  优良 

28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临时排水工

程 
15 15 14 93.33  优良 

29 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拦挡工程 6 6 6 100.00  优良 

30 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排水工程 13 13 13 100.00  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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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本工程未启用弃渣场，故不涉及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4.4 总体质量评价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共划分为 6 个单位工程，30 个分部工程，1222 个单元

工程，经施工单位自检和监理抽检进行质量评定，评定结果表明 6 个单位工程均

评定为优良，30 个分部工程均评定为优良，1222 个单元中 1206 个单元工程被评

定为优良。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建立了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相应的设计、监

理、施工和质量监督单位都建立了相应的质量保证体系，使工程质量得到保证。

水土保持设施的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资料签字齐全，监理对水土保持设施的质量验

收结论为合格。 

（1）工程措施 

通过对水土保持措施外观检查，结果表明：斜坡防护工程、土地整治工程等

工程措施外形美观，无明显工程缺陷，外观质量总体合格。所用原材料及施工工

艺基本达到设计要求，混凝土强度符合设计要求，表面光滑无裂纹，无蜂窝、麻

面、露筋等现象。 

经过对内业资料检查和现场工程抽检分析后，对该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

量评定为：该工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外观质量及内部质量均达到设计要

求和规范标准，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经过几个汛期暴雨的检查，

没有出现大的质量问题，发挥了保护主体工程安全运行，保护项目区边坡稳定，

保护植被及自然环境的作用，具备水土保持效果。 

（2）植物措施 

通过对现场情况核实，结果表明：植被建设工程中植物的成活率较高，生长

情况良好。植被的覆盖度较高，外观整齐，造型美观。工程的质量总体合格。植

物措施达到了设计与合同的要求，符合行业规范的要求。 

通过查阅有关竣工资料及现场调查，工程实施的各项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已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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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要求完成，单位工程和分部工程总体质量合格。工程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质

量检验和验收评定程序符合要求，工程质量合格，已起到防治水土流失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外观质量及内部质量基本达到设计要求，工

程质量总体合格；措施防护效果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施工单位全面落实

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中的植物措施，并建立了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从植物措施

的苗种选育、栽植技术、抚育管理、后期养护等实施过程都作了详细的记录，并

编制归档；植物措施完成质量合格，防护效果明显，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防

治目标，满足水土保持验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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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首通段（顺德学院站~镇安站）已于 2022 年

12 月开通试运行，2023 年 12 月，后通段（镇安站~佛科院仙溪校区站）具备动

车调试条件。建设过程中，由于施工扰动损坏的水土保持设施和新形成并易造成

水土流失的开挖面、填筑面均已采取了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进行防护。佛山市城

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发展有限公司按照运行管理规定，加强对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各

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并委托专业养护单位设置专人负责对绿化植物进行

洒水、施肥、除草等管护，不定期检查清理截、排水沟道内淤泥的泥沙，对于已

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将继续使用并维护和巡查，发现有损毁需及时完善和修葺，

对于植物措施需加强管护，不定期组织补种，主体建设中对其水土保持措施制定

了质量管理体系，有效地保障了水土保持设施的运行，有效地控制了工程建设期

间的水土流失程度。项目投入运行后，由建设单位负责日常的水土保持工作。项

目现行的水土保持管理措施符合水土保持工作的需要，可以保证水土保持设施正

常运行，运行期管理责任是可行的。 

综上可见，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护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已落实，水土保持设施

运行正常。 

5.2 水土保持效果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主要是为了防治项目区的水土流失，确保项目区

建筑物安全、保障安全运行、绿化美化项目区环境。内蒙古大地环保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承担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建设单位 2024 年 3 月委托我院作为该项

目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服务单位。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工程的水土流

失防治目标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防治目标值：扰动土地整治率 95%，水土

流失总治理度 97%，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拦渣率 95%，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林草覆盖率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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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主要指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的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总面

积的百分比，包括水土保持措施面积和永久建筑物及固化硬化面积，反映了开发

建设项目对扰动破坏土地的整治程度。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结合现场调查复核，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

实际扰动面积为 117.42hm2。工程完工后，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117.12hm2，其中水

土保持工程措施面积 1.08hm2，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面积 39.72hm2，建筑物及场地

道路硬化 74.551hm2，恢复农地、土地整平等复垦面积 1.77hm2。经分析，项目区

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74％，达到 95%的防治目标。各区域扰动土地整治情况详

见表 5.2-1。 

5.2.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结合现场调查复核，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

实际扰动面积为 117.42hm2，水土流失面积为 42.87hm2，水土流失区域采取水土

保持工程措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后，土壤流失量达到容许土壤流失量的面积为

42.57hm2。经分析，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30％，达到 97%的防治目标。各区

域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情况详见表 5.2-2。 

5.2.3 拦渣率 

拦渣率指项目建设区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与弃土（石、

渣）总量的百分比。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结合现场调查复核，本工程永久弃渣 659.56 万 m3，

均由各标段施工单位合法委托给第三方土石方承运公司或由其他项目接收利用，

未启用弃渣场，工程施工过程中未发现乱堆、乱弃土石方现象，拦渣率为 100%，

达到 95%的防治目标。 

5.2.4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指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方案实施后土壤侵蚀强度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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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 

项目区所处区域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²·a，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结合

现场调查复核，确定本工程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量为 489.17t/km²·a，土壤流失

控制比为 1.02，达到了 1.0 的防治目标。 

5.2.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指项目建设区内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植被面积的百分比。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结合现场调查复核，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

实际扰动面积为 117.42hm2，工程完工后，防治责任范围内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为 40.02hm2，实际恢复林草植被 39.72hm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25%，达到了

99%的防治目标，详见表 5.2-3。 

5.2.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指项目建设区内，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总面积的百分比。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结合现场调查复核，本工程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117.42hm²，实际恢复林草植被 39.72hm²。经抽样调查，项目区实施的灌木林、

草地等植物措施的盖度达到 0.4 以上，经分析，林草覆盖率为 33.83%，达到了

27％的目标，详见表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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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扰动土地整治率分析表 

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区面积

（hm2） 

扰动面积

（hm2） 

建筑物及场地

道路硬化

（hm2）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hm2） 土地整治面积（hm2） 扰动土地

整治面积

（hm2） 

扰动土地

整治率

（%） 植物措施 工程措施 小计 恢复农地 土地整平 小计 

车站区 42.81 42.81 38.87 3.91  3.91       42.78 99.93  

区间区 18.46 18.46 8.48 9.94  9.94       18.42 99.78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46.94 46.94 26.23 19.63 1.08 20.71       46.94 100.00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

心区 
1.1 1.1 0.97 0.13  0.13       1.1 100.00  

施工道路区 0 0     0       0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1 8.11 0 6.11  6.11 1.77   1.77 7.88 97.16  

临时堆土场区 0 0      0       0   

弃渣场区 0 0      0       0   

合计 117.42 117.42 74.55 39.72 1.08 40.80 1.77 0 1.77 117.12 99.74  

 

  



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96 

 

 

 

表 5.2-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分析表 

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区面积

（hm2） 

扰动面积

（hm2） 

建筑物及场地

道路硬化

（hm2） 

水土流

失面积

（hm2）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hm2） 土地整治面积（hm2）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 植物措施 工程措施 小计 恢复农地 土地整平 小计 

车站区 42.81 42.81 38.87 3.94 3.91  3.91       99.24  

区间区 18.46 18.46 8.48 9.98 9.94  9.94       99.60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46.94 46.94 26.23 20.71 19.63 1.08 20.71       100.00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

心区 
1.1 1.1 0.97 0.13 0.13  0.13       100.00  

施工道路区 0 0   0    0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1 8.11 0 8.11 6.11  6.11 1.77   1.77 97.16  

临时堆土场区 0 0   0    0         

弃渣场区 0 0   0    0      

合计 117.42 117.42 74.55 42.87 39.72 1.08 40.8 1.77 0 1.77 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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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林草植被恢复率与林草覆盖率分析表 

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区面积 

（hm2） 

可恢复植被面积 

（hm2） 

已恢复植被面积 

（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

（%） 

林草类植被面积

（hm2） 

林草覆盖率 

（%） 

车站区 42.81 3.94 3.91 99.24 3.91 9.13  

区间区 18.46 9.98 9.94 99.60 9.94 53.85  

车辆段及停车场区 46.94 19.63 19.63 100.00 19.63 41.82  

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 1.1 0.13 0.13 100.00 0.13 11.82  

施工道路区 0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1 6.34 6.11 96.37 6.11 75.34  

临时堆土场区 0       

弃渣场区 0       

合计 117.42 40.02 39.72 99.25 39.72 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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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水土流失防治达标情况 

经查阅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水土保持监测等资料，通过卫星影像及现场

调查复核，截至 2024 年 4 月，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流失六项防

治指标分别为：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74%，水土流失治理度 99.30%，土壤流失

控制比 1.02，拦渣率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 99.25%，林草覆盖率 33.83%，各项

指标均达到并超过了方案的目标值。 

表 5.2-4  防治目标达标情况表 

防治标准 
方案目标值 

验收阶段 备注 
施工期 试运行期 

扰动土地整治率（%） * 95 99.74 达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97 99.30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0.6 1.0 1.02 达标 

拦渣率（%） 95 95 100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9 99.25 达标 

林草覆盖率（%） * 27 33.83 达标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要求，综合验收

调查组向项目建设区周边群众发放水土保持公众调查表进行民意调查，目的在于

了解项目水土保持工作与水土保持设施对当地经济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并

作为本次验收工作参考依据。 

调查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项目建设过程中植树种草活动、项目施工期间

对农事活动影响、施工期间是否有弃土弃渣乱弃现象、项目扬尘对周边居民生产

生活的影响以及对周边河流淤积影响等。本项目累计发放问卷 20 份，回收问卷

调查 16 份，调查对象主要为工程区周边居民，其中男性 9 人，女性 7 人。被访

问者对问卷上所提的问题的回答情况见表 5.3-1。 

调查结果显示，被访者认为工程建设过程中进行了植树种草活动、后期进行

了绿化，工程施工期间对农事活动基本无影响、施工期间无弃土弃渣乱弃现象、

工程建设扬尘对周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较小或无影响，工程建设对周边河流淤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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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影响。调查结果显示，本工程水土保持工作基本得到了项目周边居民的认可。 

表 5.3-1  水土保持公众调查统计表 

调查内容 观点 人数 比例 

施工期间是否有弃土弃渣乱弃现象 

有 0 0% 

没有 12 75% 

不清楚 4 25% 

施工期间对农事活动影响 

有 5 31% 

没有 10 63% 

不清楚 1 6% 

施工期间建设扬尘对正常生产生活影响 

影响较大 7 44% 

影响较小 3 19% 

无影响 2 13% 

不清楚 4 25% 

施工对周边河流（沟渠）淤积影响 

有 1 6% 

没有 15 94% 

不清楚 0 0% 

施工期间是否进行了植树种草 

是 12 75% 

否 1 6% 

不知道 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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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工程的建设单位，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的“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造

成水土流失的，应当进行治理”的原则，积极组织实施了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

号线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发展有限公司将

有关水土保持工程及要求纳入主体工程建设计划中，规范水土保持工程施工，接

受市、区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指导。本工程各参建单位汇总见表 6.1-1。 

表 6.1-1  工程建设相关单位 

工程建设单位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设计单位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施工单位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城轨公司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三公司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华隧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及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广州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内蒙古大地环保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验收技术支撑单位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6.2 规章制度 

为了加强工程施工期间的水土保持工作，做到规范管理，有章可循，有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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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建设单位制定了《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轨

道交通工程质量管理办法（试行）》、《绿化迁移及恢复管理办法（试行）》、

《现场协调及场地移交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管理水

土保持工作，加强对现场施工作业的监督、检查，较好的发挥了奖惩作用，为水

土保持工作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 

6.3 建设管理 

各参建单位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宣传教育工作，在施工区落实水土保持宣传横

幅、宣传展板等，并且开展水土保持教育培训，召集各参建单位积极参加学习，

增强水土保护意识。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上级领导多次到工程工地检查、指导工

作，使工程各相关单位增强了对工程施工质量的重视，也增强了水土保持意识，

积极落实了水土保持施工和监理，对做好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起到了积极、

有效的促进作用。同时，在工程施工过程中认真接受当地群众的监督，也为提高

工程质量提供了保障。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为了保证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质量和进度，将水土保持

的施工材料采购及供应纳入了主体工程管理程序中。工程开工后，坚持“质量第

一”的原则，严格按照施工技术规范要求施工，建立了严格的质量保证和监督体

系，实行质量自控自检，保障了工程建设的质量。 

6.4 水土保持监测 

6.4.1 监测工作实施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于 2016 年 11 月全线开工，建设单位于 2018

年 8 月委托内蒙古大地环保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合同签约后监测单位立即成立了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项目组，按照《水利部《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的规定的要求，于 2018 年 9 月编制完成了

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明确了每年的监测内容和监测技术、为监测工作

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并及时向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了工程监测季度报告

23 期，监测年度报告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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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监测设施和过程 

按照《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要求，结合项目工程建设特点，监测内容主

要包括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状况和工程项目已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的水

土保持功效的发挥情况。对不同的监测分区监测内容不同，总的内容包括：扰动

土地变化情况、弃土弃渣量及其堆放情况、取土（石、料）情况、土壤流失因子

及水土流失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数量、质量，防护工程的稳定性、完好程

度、运行情况、措施的拦渣保土效果；植物措施实施面积及数量、成活率、生长

情况及覆盖度、植被恢复情况及效果等监测。 

监测单位根据制定的水土保持监测设计与实施计划积极开展水土保持监测，

监测期间采取定位观测（地面观测）、测钎监测、沉沙池监测、侵蚀沟监测、植

物样地监测、调查监测、无人机航拍监测、实地量测、临时监测、巡查监测等多

种水土保持监测方法，结合卫星遥感影像对工程施工期地面扰动面积、挖填土石

方量、取土、弃土（渣）、水土保持工程、植物及临时措施数量、运行情况等进

行了监测，还对项目区降雨、水土流失情况等进行了监测，随时掌握主体工程建

设进度、施工过程中的扰动面积、弃土（渣）量、土壤侵蚀强度和土壤流失量等

指标以及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情况，及时了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状

况，并做好监测记录。 

工程共布设监测点 24 处，其中车站区布置 9 处监测点、区间区布置 5 处监

测点、车辆段及停车场区布置 3 处监测点、主变电所及控制中心区布置 1 处监测

点、施工生产生活区布置 6 处监测点。 

表 6.4-1 监测点位表 

序号 监测区域 编号 监测点 监理监测方法 

1 

车站区 

6#监测点 桂丹路站 

巡查、调查法 

2 5#监测点 电视塔站 

3 2#监测点 北滘站 

4 8#监测点 北滘新城 

5 3#监测点 创意园站 

6 1#监测点 逢沙站 

7 4#监测点 驹荣北路站 

8 7#监测点 美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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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单位根据《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于 2018～2024 年对本工程进行了监测，通过监测点布置、全线调查和监测数据

的整编、统计，在监测期分别编制完成 2018～2024 年度的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

告表和年度监测报告书。 

2024 年 4 月，根据工程建设资料，分析汇总大量监测数据，在与相关专家

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

结报告》。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提交成果统计情况见表 6.4-2。  

表 6.4-2 监测工作提交成果一览表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提交成果 数量 备  注 

监测报告 

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1 于监测工作开展后 1 月内提交 

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23 从开展工作到完工，共 23 个季度 

水土保持监测年度报告 6 每年度初提交上一年度报告 

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1 监测工作结束后提交，作为验收依据 

图片影像资料 水土保持监测图片集 1 作为监测总结报告附件提交 

 

9 9#监测点 水口站 

10 

区间区 

10#监测点 伦教站～三洪奇站 

巡查、调查和

定点观测法 

 

11 11#监测点 太平站～大学城站 

12 12#监测点 湾华~东平区间 

13 13#监测点 三洪奇~伦教区间 

14 14#监测点 狮山~太平区间 

15 

车辆段及停

车场区 

15#监测点 北滘停车场 

巡查、调查法 

 
16 16#监测点 狮山车辆段 

17 17#监测点 逢沙停车场 

18 
主变电所及

控制中心区 
18#监测点 狮山主变 巡查、调查法 

19 

施工生产生

活区 

19#监测点 施工生产生活区（北滘站） 

巡查、调查法 

 

20 20 监测点 
施工生产生活区（顺德医院

站） 

21 21#监测点 施工生产生活区（创意园） 

22 22#监测点 施工生产生活区（火车站） 

23 23#监测点 施工生产生活区（镇安站） 

24 24#监测点 施工生产生活区（顺德区） 巡查、调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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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论及验收单位调查核实，本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

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其中，工程措施主要包括表土剥离、边坡防护、透水

砖铺设、排水沟、截水沟、雨水调蓄水池、排水箱涵、排水管道等。植物措施主

要栽植灌木、栽植乔木、种植草皮、播撒草籽等。临时措施主要是临时排水、临

时拦挡、临时覆盖等措施。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完成了工程设计和水土保持方案所要求

的水土流失的防治任务，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

制，项目区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经试运行，未发现重大质量缺陷，水土保持

工程运行情况良好，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整体上已具备较强的水土保持

功能，能够满足国家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通过对本工程进行水土保

持监测工作，现得出如下结论： 

（1）本工程建设期内未造成的大面积水土流失现象，也未发生严重的水土

流失危害事件。 

（2）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基本遵守“三同时”原则，按照本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要求，对各防治分区采取水土保持措施，使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总

体得到有效控制。通过对工程建设区水土保持措施的逐步实施和完善，使水土流

失得到治理，水土流失强度明显减小，尤其是路基撒播草籽措施和施工便道区和

取（弃）土场防治区的土地平整等措施已基本发挥蓄水保土功能，防治水土流失

的效果明显，不仅减少了水土流失危害发生的可能性，同时撒播草籽绿化也起到

了美化环境的作用。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关于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意见》〔水土保持（2009）187 号文〕的要求，建设单位对工程建

设中的水土保持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基本履行了水土流失的防治责任，通过采

取各种管理措施，确保水土保持工作的正常实施，有效实现了本工程的水土保持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基本能够履行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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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法律、法规规定的防治责任，基本落实了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保持措施。项

目区各项已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尤其是植物措施已基本发挥作用，各项水土流失

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目标要求。项目区 6 项指标监测结果见表 6.4-2。 

表 6.4-2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防治标准 
方案目标值 

验收阶段 备注 
施工期 试运行期 

扰动土地整治率（%） * 95 99.74 达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97 99.30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0.6 1.0 1.02 达标 

拦渣率（%） 95 95 100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9 99.25 达标 

林草覆盖率（%） * 27 33.83 达标 

 

6.4.4 监测结论评价 

经过实地调查对比监测结果，验收单位认为： 

（1）监测单位制定的监测实施方案及计划确定的监测范围合理、内容安排

合理、监测时段划分合理、设计监测点合理、监测方法实用有效、设计内容能够

满足监测工作需要。 

（2）监测单位按照监测开始制定的监测计划实施了监测工作，现场监测工

作细致、监测工作落实到位、获得监测数据可靠。 

（3）监测单位编制的监测成果报告基本符合相关规范规定、监测成果数据

分析基本合理准确、监测成果数量基本满足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要求，监

测成果报告对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水土流失隐患，提出相关整改建议，及时提

交了成果报告，并能将成果数据和相关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给业主、施工单位； 

（4）监测总结报告数据分析合理、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与验收踏勘基本相

符、监测六项指标计算方式合理、计算结果准确可靠。 

综上所述，监测总结报告可作为项目验收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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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水土保持监理 

建设单位委托广州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

工程水土保持综合监理任务以及专项水土保持措施施工监理任务。 

依据监理合同，监理单位设立现场监理机构，配置现场监理人员，建立监理

工作规章制度，为及时开展现场监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建立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工作制度主要指水土保持工程技术文件审核、审批制

度，原材料、草种等检验制度，工程质量检验制度，计量签证制度、会议制度、

工作报告制度和工程验收制度等各项制度的建立。为有效实施工程监理，按照设

计要求保质保量完成提供了保障。及时组织技术人员编写监理规划和各专业监理

实施细则，为水土保持工程顺利实施提供技术依据。 

在承包人提交验收申请后，监理机构对其是否具备验收条件进行审核，并根

据有关工程验收规程或合同约定，参与、组织或协调发包人组织工程验收。工地

调度联合会议，由现场监理工程师代表主持，协调解决施工中的实际问题。质量

分析会议。施工质量由总监理工程师随时召集有关人员，分析处理施工中出现的

重大质量问题。 

6.5.1 监理规划 

（1）监理范围：根据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的总体规划，该项目

水土保持监理工作范围为：车站区、区间区、车辆段及停车场区、输变电及控制

中心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及所有因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的区域。 

（2）监理内容 

①对工程质量、进度、与投资的目标控制、对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及合同、资

料的管理。 

②全面组织协调现场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工作关系。 

③负责监理施工单位每月的技术资料汇总整理，质量评定表，技术、商务签

证，按月提供监理月报、情况通报；每周提供工地例会及工程相关会议的会议纪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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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编制并执行监理规划、实施细则，新建现场管理办法所包含的内容。 

⑤工程结束后向工程建设单位提交完整的监理档案资料，质量、进度、投资

控制和合同信息、安全管理及协调工作。 

6.5.2 监理组织机构、人员及制度 

（1）组织机构及人员 

接收委托后，监理单位成立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保持工程监

理项目部，根据监理合同，全面负责新建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保

持工程监理工作的管理和重大问题的决策。 

监理人员的具体工作由总监理工程师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配合总

监理工程师，积极开展项目的监理工作，按工程进度计划的要求及时到位，实施

工程监理。 

（2）监理制度 

监理单位收到项目法人提供的工程承包合同文件、设计文件等资料后，根据

工程施工特点，总监理工程师组织编制了《水土保持监理大纲和管理实施细则》。 

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在明确总监理工程师、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职责的同

时，监理处主要制定了监理技术制度（主要包括工程洽商制度、技术管理制度、

技术逐级交底制度、材料检测制度）、工地例会制度、设计交底会议制度、监理

实施细则交底会议的制度、专题会议制度、监理月报制度、隐蔽工程检查验收制

度、工艺流程规范操作制度、信息管理制度、专题汇报制度、考勤制度、监理工

作日志制度等监理处内部管理制度。 

6.5.3 监理过程 

监理工作严格依据现行规范和标准、施工图和文件、监理服务合同开展监理

工作。各监理单位在监理工作中以质量控制为核心，对于重要部位、关键工序、

隐蔽工程等，实施旁站监理制度，对施工质量进行全面监控，检查承包人的各种

施工原始记录并确认，记录好质量监理日志和台帐。巡视过程中若发现问题，水

土保持监理工程师即要求限期整改；整改过程中，水土保持监理工程师及时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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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监理单位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制定了较合理的监理方案，采用合理可行、可

操作性强的监理方法开展监理工作；监理成果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提供了数

据依据。 

6.5.4 监理效果 

监理人员能够及时完成监理月报，质量控制体系完整，资料整理较为齐全，

满足相关规范和技术规程要求。按照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规范的要求，在工程

施工过程中，监理单位能够履行监理职能。 

2024 年 4 月，水土保持监理单位编写完成了《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

工程水土保持监理工作总结报告》。 

6.5.5 监理总体评价 

工程施工过程中，水土保持监理工程师执行了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监理

合同要求，落实了水土保持管理制度和相应措施，减少水土流失影响，基本完成

了水土保持监理任务，基本满足水土保持监理要求，监理成果基本符合工程建设

实际情况，为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提供了技术依据。 

6.6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经查阅《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水利部关

于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水保函〔2013〕438

号），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需缴纳补偿费 5.70 万元，根据建设单位提

供资料（见附件 7），补偿费已于 2019 年足额缴纳。 

6.7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本项目运行期水土保持设施管理主要由佛山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负责，同时，

负责对接地方水利监督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协助计合部审核、安排水土保持设施

养护、新增投资计划。运行期水土保持由专人员处理日常工作，并落实专业养护

单位具体实施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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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建设单位依法依规履行了水土保持方案的编报、审批程序，从项目地点、规模、水

土保持措施等三个方面对工程进行逐条梳理后，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不涉及重大变更；委

托内蒙古大地环保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委托广州地铁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工程开挖废弃的土石方由各标段项目部合法委托给

专业第三方承运建筑废弃物公司外运进行综合利用或由其他项目（民旺翰星科学城项目、

星星广场项目五期、广东瀚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智能环保涂饰生产线装备制

造基地）接收利用（详见附件 6），废弃土石方处置基本符合相关要求；已实施的水土

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及标准基本与水土保持方案一致，不影响、不降低水土保持功能；

工程未设置专门的弃渣场，不涉及弃渣场稳定性评估；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已

全部验收且均达到合格标准；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监理总结报告等材料基本符合工

程实际情况，满足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不存在重大技术问题；依法依规足额缴纳水

土保持补偿费。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设施已经建设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质量合格，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显著，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要求，水土

保持设施的运行、管理及维护责任到位，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符合专项验收条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通过对工程区内水土保持现状进行调查验收，验收组认为工程水土保持工作还有以

下不足之处需要完善： 

（1）由于后通段列车运营调试工作正在开展，部分轨道标和机电标段施工单位新

建临时项目经理部存在少量临时建筑尚未拆除的情况，后续随着列车调试工作结束，需

严格落实临时用地恢复责任，加快推进临时用地整治进度。 

（2）加强已实施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工作，确保其功能正常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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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附件 1  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附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佛山市轨道交通规划文件； 

附件 3  项目立项（审批、核准、备案）文件； 

附件 4  水土保持方案、重大变更及其批复文件； 

附件 5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审批（审查、审核）资料； 

附件 6  项目临时使用土地的批复； 

附件 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 

附件 8  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签证资料； 

附件 9  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附件 10 土石方转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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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附图 

（1）主体工程总平面图；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图； 

（3）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图； 

（4）竣工验收图 


